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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中市國中學生在籃球運動之參與動機、涉入程度、滿意度與休

閒效益的特徵、差異及相關情形。本研究採問卷法，研究對象為臺中市參與籃球運動

之國中學生。採取集群抽樣，研究工具為「國中學生籃球運動參與動機、涉入程度對

滿意度及休閒效益研究問卷」。共發出問卷 700 份，回收有效問卷 605 份，有效問卷

比例為 86.42%。問卷回收後之資料利用 SPSS 套裝軟體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單因子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徑路分析及典型相關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國中學生之參與動機、涉入程度之經驗感受、滿意度以及休閒效益皆有顯著差異且具

相互關聯性。 

 

關鍵字:參與動機、涉入程度、滿意度、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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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basketball sport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involvement, satisfac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chung City. Through cluster sampling 
mothed, 700 subjects were selected to fulfill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was designed for this 
topic. 60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rate is about 86%.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including factor analysis, one-way MANOVA, path analysis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were adopted for analying the data.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involvement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all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and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ly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ables of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involvement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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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國 內 外 的 醫 學 研 究 早 已 證 實 運 動 是 促 進 人 類 健 康 、 活 化

腦 力 的 有 效 方 式 ， 規 律 運 動 也 是 活 躍 老 化 的 最 佳 途 徑 。 在 學

生 就 學 階 段 培 養 規 律 運 動 的 習 慣 ， 將 有 助 於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 增 進 國 民 健 康 、 改 善 生 活 品 質 。 根 據 教 育 部 於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和 九 十 二 年 對 臺 灣 中 小 學 學 生 體 適 能 測 驗 ，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我 國 學 生 體 適 能 不 但 不 如 日 本 、 新 加 坡 、 中 國 大 陸 和

香 港 等 鄰 近 各 國 之 學 生 ， 在 男 女 生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立 定 跳 遠

以 及 男 生 坐 姿 前 彎 的 項 目 出 現 大 幅 退 步 ， 男 女 學 生 心 肺 功 能

也 出 現 退 步 之 情 形 。 王 漢 忠 （ 2 0 0 5）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我 國 中 小

學 生 的 體 適 能 不 論 在 跑 步 、 立 定 跳 遠 、 坐 姿 前 彎 、 仰 臥 起 坐

與 心 肺 耐 力 等 項 目 ， 與 其 他 國 家 相 較 下 都 表 現 欠 佳 。 由 於 體

力 即 國 力 ， 良 好 的 體 能 與 健 康 乃 是 維 持 國 家 競 爭 力 的 基 礎 ，

藉 由 規 律 運 動 提 升 國 人 之 健 康 體 適 能 有 其 必 要 性 。  

 為 了 提 升 國 民 的 健 康 ， 教 育 部 陸 續 提 出 「 體 適 能 3 3 3 計

畫 」 、 「 學 校 健 康 促 進 計 畫 」 等 解 決 方 案 。 2 0 0 7 年 所 提 出

之 「 快 活 計 畫 」 ， 擬 培 育 學 生 運 動 知 能 ， 激 發 學 生 運 動

動 機 與 興 趣 ，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奠 定 終 身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能 力 與 態 度 ， 希 冀 落 實 四 項 指 標 ：  

一 、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每 天 至 少 累 積 3 0 分 鐘 的 身 體 活 動 時

間 ， 且 每 週 累 積 2 1 0 分 鐘 的 比 率 ， 高 中 及 大 專 校

院 學 生 每 年 提 升 1 0 %至 1 5 %， 國 中 小 學 生 於 2 0 0 8

年 達 到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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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參 加 體 適 能 檢 測 的 比 率 每 年 提 昇

2 0 %， 學 生 通 過 體 適 能 標 準 的 比 率 每 年 提 升 。  

三 、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比 率 每 年 提 升 4 %至

6 %。  

四 、 以 班 際 為 核 心 舉 辦 班 際 及 參 加 校 際 運 動 競 賽 的 學

校 比 率 每 年 提 升 2 0 %。  

 根 據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之 統 計 ， 約 7 5 %的 國 小 學 生 有 持

續 運 動 的 習 慣 ， 國 中 學 生 下 降 至 6 4 %， 高 中 和 大 學 分 別 為

5 1 %及 4 6 %。 顯 見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 能 規 律 運 動 的 學 生 比 例

不 斷 下 降 ， 首 先 提 高 國 中 學 生 之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實 有 其 必 要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於 2 0 1 0 年 提 出 「 改 善 運 動 環 境 與 打

造 運 動 島 計 畫 」 ， 欲 改 善 全 民 運 動 環 境 以 增 加 運 動 參 與 人 口

之 比 例 。 籃 球 運 動 所 需 場 地 不 大 ， 在 學 校 及 地 方 社 區 設 置 率

十 分 普 及 ， 非 常 適 合 做 為 休 閒 運 動 。 另 外 由 於 媒 體 的 轉 播 與

全 球 化 的 成 功 行 銷 ， 美 國 N B A 籃 球 聯 賽 ( N B A )在 臺 灣 相 當

受 到 歡 迎 ， 而 臺 灣 籃 球 運 動 在 國 民 政 府 的 支 持 之 下 ， 也 有 非

常 好 的 群 眾 基 礎 （ 夏 德 清 ， 2 0 0 8） 。 莊 俊 喬 （ 2 0 0 8） 研 究 指

出 ， 在 臺 灣 籃 球 是 相 當 受 歡 迎 的 項 目 ， 其 運 動 參 與 人 口 或 是

運 動 收 視 人 口 都 名 列 所 有 運 動 種 類 前 茅 ， 也 是 多 數 學 生 的 主

要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 陳 鴻 雁 （ 2 0 0 0） 的 研 究 指 出 ， 臺 灣 的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人 口 達 2 6 6 萬 人 。 相 較 於 羽 球 、 自 行 車 等 其 他 受 歡

迎 之 桌 球 活 動 ， 籃 球 運 動 所 需 的 器 材 門 檻 最 低 ， 僅 需 一 顆 籃

球 就 可 以 提 供 十 個 人 活 動 ； 而 籃 球 場 地 多 為 學 校 或 社 區 球 場

等 免 費 設 施 ， 其 運 動 參 與 之 花 費 可 謂 非 常 低 廉 ， 因 此 ， 籃 球

運 動 是 目 前 最 適 合 在 學 校 推 展 之 運 動 項 目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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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對 象 設 定 為 國 中 學 生 ， 休 閒 運 動 設 定 為 籃 球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張 春 興 （ 1 9 8 7） 認 為 動 機 為 ： 「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並 維 持

已 引 起 之 活 動 ， 以 導 使 該 活 動 朝 向 並 達 成 某 一 目 標 的 內 在 歷

程 」 。 欲 增 加 籃 球 運 動 的 參 與 人 口 ， 應 從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研 究

開 始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Z a i c h k o w s k y ( 1 9 8 5 )認 為 涉 入 程 度 乃 個 人 認 知 該 產 品 或

活 動 與 其 內 在 需 要 、 興 趣 和 價 值 觀 的 攸 關 程 度 。 B r e a d  a n d  

R a g h e b ( 1 9 8 0 )認 為 休 閒 滿 意 度 係 個 體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所 獲 得

之 正 面 看 法 或 感 受 ， 也 是 個 體 知 覺 休 閒 經 驗 和 情 境 後 感 到 滿

足 及 滿 意 的 程 度 。 國 內 外 已 有 相 當 多 的 研 究 探 討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然 而 其 結 果 是 否 亦 能 運 用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之 領 域 則 尚 未 有 研 究 出 現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高 俊 雄 （ 2 0 0 2） 認 為 休 閒 效 益 是 指 個 體 在 自 由 時 間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中 ， 可 以 改 善 身 心 狀 態 或 滿 足 需 求 的 內 容 。

本 研 究 藉 由 休 閒 效 益 之 研 究 以 了 解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後

在 均 衡 休 閒 生 活 、 健 全 生 活 內 涵 與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等 部 分 具 體

達 成 何 種 效 益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四 。  

綜 合 上 述 背 景 與 動 機 ， 探 究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之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休 閒 效 益 這 幾 個 因 素 間 是 否 有 關 係

存 在 ， 以 提 高 籃 球 運 動 之 人 口 ， 有 其 必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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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上 述 之 研 究 背 景 及 動 機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有 下

列 數 項 ：  

一 、 瞭 解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休 閒 效 益 等 因 素 的 現 況 及 其 差 異 性 。  

二 、 瞭 解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的 關 聯 性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的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不 同 背 景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二 、 不 同 背 景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涉 入 程 度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三 、 不 同 背 景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四 、 不 同 背 景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休 閒 效 益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五 、 不 同 的 參 與 動 機 是 否 影 響 滿 意 度 ？  

六 、 不 同 的 涉 入 程 度 是 否 影 響 滿 意 度 ？  

七 、 參 與 動 機 是 否 影 響 其 涉 入 程 度 ？  

八 、 涉 入 程 度 是 否 影 響 其 休 閒 效 益 ？  

九 、 滿 意 度 是 否 影 響 其 休 閒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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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範 圍 如 下 ：  

一 、 研 究 對 象 ：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對 象 範 圍 界 定 在 臺 中 市 每 週 固

定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3 0 分 鐘 以 上 之 國 中 在 學 學 生 。  

二 、 研 究 變 項 ： 本 研 究 係 探 討 以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國 中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之 運 動 行 為 ， 因 其 參 與 行 為 已 產 生 ， 因 此 參 與

行 為 產 生 之 動 機 、 影 響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因 素 、 參 與 運 動 完

後 之 滿 意 情 況 以 及 個 體 透 過 運 動 行 為 所 獲 得 之 效 益 為 本

研 究 之 重 點 。 故 研 究 變 項 採 用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休 閒 效 益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限 制 如 下 ：  

一 、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調 查 方 法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 故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填 寫 問 卷 時 的 作 答 意 願 、 配 合 度 及 正 確 性 無 法 掌

握 ， 僅 能 假 設 研 究 參 與 者 均 能 正 確 作 答 。  

二 、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對 象 僅 以 臺 中 市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國 中 學 生

為 問 卷 施 作 對 象 ， 故 研 究 結 果 之 推 論 可 能 因 地 域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第 六 節   操 作 性 名 詞 解 釋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名 詞 意 義 如 下 ：  

一 、 參 與 動 機 ( P a r t i c i p a t i n g  M o t i v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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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機 係 指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維 持 已 起 活 動 ， 並 促 使

該 一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內 在 歷 程 （ 張 春 興 ，

1 9 8 7） 。 本 研 究 之 參 與 動 機 係 指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之 動 機 。  

二 、 涉 入 程 度 ( I n v o l v e m e n t )  

涉 入 程 度 乃 個 人 認 知 該 產 品 或 活 動 與 其 內 在 需 要 、

興 趣 和 價 值 觀 的 攸 關 程 度 ( Z a i c h k o w s k y , 1 9 8 5 )。 本 研 究

以 籃 球 運 動 為 涉 入 對 象 ， 將 涉 入 程 度 定 義 為 國 中 學 生

對 籃 球 運 動 整 體 的 認 知 程 度 ， 由 涉 入 程 度 可 看 出 籃 球

運 動 對 個 人 的 重 要 性 、 愉 悅 程 度 與 藉 由 籃 球 活 動 表 現

自 我 的 程 度 。  

三 、 休 閒 滿 意 度 ( L e i s u r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B r e a d  a n d  R a g h e b ( 1 9 8 0 )認 為 休 閒 滿 意 度 係 個 體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所 獲 得 之 正 面 看 法 或 感 受 ， 也 是 個 體 知

覺 休 閒 經 驗 和 情 境 後 感 到 滿 足 及 滿 意 的 程 度 。 本 研 究

將 滿 意 度 定 義 為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後 對 運 動 經 驗

和 情 境 感 到 滿 足 的 程 度 。  

四 、 休 閒 效 益 ( L e i s u r e  B e n e f i t s )  

本 研 究 之 休 閒 效 益 定 義 為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過

程 中 以 及 參 與 後 的 經 驗 ， 可 以 幫 助 個 體 改 善 身 心 狀 況

或 滿 足 需 求 的 主 觀 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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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我 國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現 況  

 

根 據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9 8 年 度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運 動 參 與 的 統

計 ， 國 小 學 生 約 有 六 成 以 上 一 天 當 中 運 動 時 間 累 積 達 3 0 分

鐘 ， 約 七 成 五 的 國 小 學 生 有 持 續 運 動 的 習 慣 （ 教 育 部 ，

2 0 0 0） ， 國 中 生 、 高 中 生 及 大 學 生 僅 有 四 成 ， 且 男 性 均 大 於

女 性 。 顯 示 隨 著 年 級 越 高 ， 有 運 動 習 慣 學 生 的 比 例 逐 漸 減

少 ， 且 國 小 升 至 國 中 後 下 降 比 例 最 高 。 此 外 ， 逐 年 檢 視 學 生

整 體 參 與 運 動 情 況 ， 累 積 運 動 達 3 0 分 鐘 者 ， 9 6 年 度 為

6 2 . 6 %， 9 8 年 度 則 為 4 1 . 9 %， 顯 示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比 例 有 逐 年

下 降 趨 勢 ， 應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體 育 性 活 動 ， 尤 其 國 小 升 至 國 中

之 學 生 ， 更 應 保 持 或 培 養 其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其 運 動 時 間 及 程

度 整 理 如 表 2 - 1、 表 2 - 2。  

表 2 - 1  
學 校 學 生 每 天 運 動 時 間 達 3 0 分 鐘 以 上 者 （ 星期一∼星期五）  
年 度  國 小  國 中  高 中  大 學  平 均  

9 8  6 0 . 0 %  4 2 . 1 %  3 3 . 4 %  3 7 . 3 %  4 1 . 9 %  

9 7  6 7 . 9 %  5 1 . 7 %  4 0 . 1 %  3 9 . 0 %  5 3 . 3 %  

9 6  7 4 . 6 %  6 4 . 3 %  5 1 . 4 %  4 6 . 1 %  6 2 . 6 %  

資 料 來 源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2 0 0 7 - 2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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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學 校 學 生 每 週 運 動 時 間 達 2 1 0 分 鐘 以 上 者 （星期一∼星期五）  
年 度  國 小  國 中  高 中  大 學  平 均  

9 8  8 8 . 3 %  7 4 . 3 %  6 2 . 8 %  6 1 . 9 %  7 0 . 7 %  

9 7  8 6 . 5 %  7 4 . 1 %  6 5 . 8 %  5 9 . 5 %  7 5 . 0 %  

9 6  7 9 . 3 %  6 9 . 1 %  5 8 . 1 %  5 4 . 1 %  6 8 . 2 %  

資 料 來 源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2 0 0 7 - 2 0 0 9）  

根 據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統 計 ， 在 所 有 運 動 項 目 中 ， 籃 球 運

動 廣 受 各 級 學 校 男 學 生 及 國 高 中 女 學 生 喜 愛 ， 不 但 是 體 育 活

動 的 主 要 課 程 ， 也 是 青 少 年 休 閒 活 動 的 重 心 。 在 所 有 運 動 項

目 中 也 僅 次 於 騎 自 行 車 及 跑 步 （ 教 育 部 ， 2 0 0 0） ， 籃 球 場 也

是 各 級 學 校 設 置 率 最 高 的 運 動 場 館 ， 達 8 0 %以 上 。 由 於 學 生

通 常 選 擇 學 校 及 居 家 附 近 公 園 社 區 為 主 要 運 動 場 所 ， 相 較 於

其 他 運 動 而 言 ， 籃 球 場 地 的 普 及 有 助 於 參 與 人 口 的 擴 展 。 莊

俊 喬 （ 2 0 0 8） 研 究 指 出 ， 在 臺 灣 籃 球 是 相 當 受 歡 迎 的 項 目 ，

其 運 動 參 與 人 口 或 是 運 動 收 視 人 口 都 名 列 所 有 運 動 種 類 前

茅 。 因 此 籃 球 運 動 可 說 是 最 適 合 在 學 校 推 展 之 運 動 。  

 

第 二 節  參 與 動 機 理 論 與 文 獻  

 

一 、 動 機 ( M o t i v a t i o n )意 涵  

「 動 機 」 一 詞 在 各 類 心 理 學 及 行 為 學 上 已 被 廣 泛 的 探

討 與 應 用 。 張 春 興 （ 1 9 8 7） 將 「 動 機 」 解 釋 為 「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並 維 持 已 引 起 之 活 動 ， 以 導 使 該 活 動 朝 向 並 達 成 某 一 目

標 的 內 在 歷 程 」 。 心 理 學 家 把 動 機 解 釋 成 行 為 的 內 助 力 ， 或

將 動 機 解 釋 為 行 為 的 內 在 心 理 因 素 （ 張 春 興 ， 1 9 8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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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 t l e r ( 1 9 9 1 )則 認 為 動 機 亦 可 稱 為 「 驅 力 」 ， 它 是 一 種 指 示

個 體 尋 求 需 要 或 滿 足 的 強 大 壓 力 ， 並 藉 以 降 低 焦 慮 與 緊 張 感

的 因 素 。 個 體 透 過 驅 力 ( d r i v e )或 需 求 ( n e e d )等 內 在 動 力 ， 有

效 的 引 導 個 體 産 生 行 為 ， 以 達 到 滿 足 及 降 低 焦 慮 或 緊 張 。

S c h u n k ( 1 9 9 6 )指 出 ， 動 機 是 激 發 某 行 為 的 過 程 ， 以 及 維 持 該

活 動 的 行 為 。 D e c i  a n d  R y a n ( 1 9 9 1 )提 出 三 種 決 定 參 與 運 動 行

為 的 動 機 形 式 ， 一 是 內 在 動 機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二 是

外 在 動 機 ( E x t e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三 是 無 動 機 (Amot iva t ion )。  

歸 納 以 上 學 者 的 看 法 ， 動 機 為 一 種 心 理 內 在 刺 激 與 外

在 因 素 引 起 需 求 的 歷 程 ， 具 有 強 大 的 驅 使 力 量 引 發 、 導 向 與

維 持 個 體 活 動 。  

二 、 動 機 理 論  

一 般 而 言 ， 動 機 理 論 的 研 究 以 需 求 層 次 論 、 心 理 分 析

理 論 、 行 為 論 與 認 知 論 為 主 。  

(一 )  需 求 層 次 論 ( N e e d - h i e r a r a c h y  T h e o r y )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層 次 論 強 調 人 類 的 動 機 是 由 多 種 不

同 性 質 的 需 求 組 成 ， 各 種 需 求 之 間 又 有 先 後 及 高 低 層

次 之 分 。 每 當 較 低 層 次 的 需 求 獲 得 滿 足 時 ， 較 高 一 層

的 需 求 將 隨 之 而 來 。 其 需 求 階 層 依 次 為 ：  

1 .生 理 需 求 (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N e e d s )： 係 指 維 持 生 存 與 延 續

種 族 的 需 求 ， 例 如 ： 食 物 、 水 、 空 氣 、 性 慾 、 睡 眠 、 健

康 。  

2 .安 全 需 求 ( S a f e t y  N e e d s )： 對 人 身 安 全 、 生 活 穩 定 、 免

遭 疾 病 威 脅 ， 從 而 獲 得 安 全 感 的 需 求 。  

3 .愛 與 隸 屬 的 需 求 ( L o v e  N e e d s )： 指 被 人 接 納 、 愛 護 、 關

注 、 鼓 勵 及 支 持 等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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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尊 嚴 需 求 ( E s t e e m  N e e d s )： 泛 指 個 人 獲 取 自 尊 心 的 一 切

需 求 ， 例 如 成 就 、 名 聲 、 地 位 、 被 人 認 可 等 。  

5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 N e e d  f o r  S e l f - A c t u a l i z a t i o n )： 指 在 精 神

上 獲 得 真 善 美 人 生 境 界 的 需 求 ， 亦 即 個 人 理 想 全 部 實 現

的 需 求 。  

6 .知 性 需 求 ( N e e d s  t o  K n o w )： 指 對 未 知 事 物 需 要 理 解 的 需

求 。  

7 .審 美 需 求 ( A e s t h e t i c  N e e d s )： 對 美 好 事 物 欣 賞 的 需 求 。  

M a s l o w 將 七 層 需 求 層 次 分 成 兩 大 類 ， 前 四 層 稱 之

為 基 本 需 求 ( B a s i c  N e e d s ) ， 後 三 層 稱 之 為 成 長 需 求

( G r o w t h  N e e d s )。 M a s l o w 認 為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是 最 重 要

的 ， 自 我 實 現 才 是 人 生 存 在 的 目 的 。 由 於 動 機 層 次 的 升

高 是 以 需 求 的 滿 足 為 基 礎 ， 所 以 也 稱 之 為 「 需 求 滿 足

論 」 。  

(二 )  心 理 分 析 理 論  

心 理 分 析 論 以 S i g m u d  F r e u d 為 代 表 ， 認 為 人 類 一

切 的 行 為 皆 導 源 於 「 性 」 與 「 攻 擊 」 兩 種 本 能 的 衝

動 。 對 於 人 類 失 常 或 失 態 的 行 為 ， 則 以 潛 意 識 動 機

( U n c o n s c i o u s  M o t i v e )來 解 釋 。 其 引 發 的 行 為 有 做 夢 、

口 角 語 言 與 潛 意 識 動 作 、 神 經 性 徵 狀 等 三 種 形 式 （ 張

春 興 ， 1 9 8 7） 。  

(三 )  行 為 論  

以 W h i t i n g  a n d  C h i l d ( 1 9 5 3 )等 人 為 代 表 。 行 為 學 派

認 為 人 類 動 機 是 以 「 刺 激 反 應 的 連 結 」 以 及 「 制 約 學

習 的 歷 程 」 中 學 習 而 來 ； 成 人 的 動 機 係 由 幼 稚 期 的 各

項 基 本 需 求 分 化 演 變 而 來 ， 受 到 個 體 年 齡 增 長 、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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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 獎 懲 標 準 、 社 會 期 待 及 文 化 傳 統 等 各 項 因 素 影

響 ， 顯 示 出 個 人 與 團 體 的 重 要 。 以 刺 激 反 應 為 基 礎 的

動 機 理 論 稱 之 為 動 機 行 為 論 ， 亦 稱 為 動 機 學 習 論 （ 張

春 興 ， 1 9 8 7） 。  

(四 )  認 知 論  

認 為 個 體 的 行 為 是 按 其 之 前 的 設 想 與 計 畫 ， 向 預 定

的 目 標 前 進 。 人 類 乃 知 性 的 有 機 體 ， 具 有 生 物 性 需 求

及 社 會 心 理 需 求 。 人 類 為 了 充 實 其 自 身 需 求 ， 須 靈 活

運 用 其 生 理 和 精 神 的 才 能 ， 並 與 個 體 整 個 活 動 配 合 ，

使 個 體 能 預 見 或 期 望 一 行 為 的 最 終 目 的 （ 張 春 興 ，

1 9 8 7） 。  

 

三 、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B e a r d  a n d  R a g h u b 於 1 9 8 3 年 發 展 的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是 許 多 運 動 或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研 究 參 考 的 依 據 ， 其 構 面 包

括 「 知 性 需 求 」 、 「 社 會 需 求 」 、 「 勝 任 感 」 與 「 刺 激 的 避

免 」 ， 主 要 意 涵 如 下 。  

(一 )知 性 需 求(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  

休 閒 動 機 中 的 知 性 需 求 ， 是 在 評 估 個 體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動 機 程 度 ， 包 含 心 智 活 動 如 學 習 、 探 索 、 發 現 或 想 像 。  

(二 )勝 任 感( C o m p e t e n c e - M a s t e r y )  

個 體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成 就 需 求 ， 是 為 了 獲 得 成 就 、 掌

握 、 挑 戰 、 競 爭 ， 活 動 的 性 質 通 常 是 出 自 於 身 體 的 自 然

本 能 。  

(三 )社 會 需 求( S o c i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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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體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社 會 需 求 ， 包 括 友 誼 和 人 際 關 係 的

需 求 ， 以 及 獲 得 他 人 尊 重 的 需 求 。  

(四 )刺 激 的 避 免( S t i m u l u s - A v o i d a n c e )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以 避 免 刺 激 之 理 由 ， 是 因 為 個 體 想 要 逃 避

和 遠 離 生 活 環 境 中 過 多 的 刺 激 及 避 開 社 會 的 接 觸 ， 追 求

獨 處 和 寧 靜 環 境 需 求 ， 並 追 求 休 息 和 鬆 弛 自 己 。  

范 志 明 （ 1 9 9 9） 針 對 臺 北 市 運 動 俱 樂 部 會 員 之 調 查 ，

將 其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 1 .知 性 需 求 ； 2 .社 會 需 求 ； 3 .成 就

需 求 ； 4 .健 康 需 求 。 吳 科 驊 （ 2 0 0 6） 針 對 登 山 健 行 者 之 研 究

將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1 .社 交 性 ； 2 .體 重 管 理 ； 3 .健 康 體 適 能 ； 4 .

壓 力 釋 放 。 許 倍 豪 （ 2 0 0 7） 針 對 臺 中 市 瑜 珈 消 費 者 之 調 查 將

其 運 動 動 機 分 為 ： 1 .健 康 需 求 ； 2 .成 就 需 求 ； 3 .社 會 需 求 。

林 子 楊 （ 2 0 0 9） 對 臺 北 市 籃 球 俱 樂 部 參 與 者 之 研 究 將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 1 .身 心 健 康 需 求 ； 2 .成 就 需 求 ； 3 .社 會 需 求 ； 4 .心

理 需 求 ； 5 .分 享 需 求 。 本 研 究 整 理 如 表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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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運 動 及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衡 量 構 面 表  

研 究 者  研 究 主 題  衡 量 構 面  

B e a r d  

& R a g h u b  

( 1 9 8 3 )  

M e a s u r i n g  L e i s u r e  

M o t i v a t i o n  

知 性 需 求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

勝 任 感  

( C o m p e t e n c e - M a s t e r y )  

社 會 需 求 ( S o c i a l )  

刺 激 的 避 免  

( S t i m u l u s - A v o i d a n c e )  

范 志 明

（ 1 9 9 9）  

臺 北 市 師 範 大 學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消 費

行 為 之 研 究  

1 .知 性 需 求  

2 .社 會 需 求  

3 .成 就 需 求  

4 .健 康 需 求  

林 樹 旺  

黃 宗 成  

盧 龍 泉

（ 2 0 0 2）  

高 爾 夫 球 友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鍛 鍊 體 能  

2 .紓 解 壓 力  

3 .身 分 交 際  

4 .精 神 習 慣  

韓 大 衛  

郭 正 煜

（ 2 0 0 2）  

籃 球 運 動 代 表 隊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1 .心 理 需 求  

2 .現 實 生 活 因 素  

3 .理 想 實 踐 因 素  

4 .社 會 影 響 因 素  

畢 璐 鑾  

陳 仲 杰

（ 2 0 0 6）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之 動 機

因 素  

1 .健 康 適 能  

2 .自 我 成 就 感  

3 .社 會 需 求  

4 .身 心 愉 悅  

5 .知 性 需 求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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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研 究 主 題  衡 量 構 面  

吳 科 驊

（ 2 0 0 6）  

登 山 健 行 者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 持 續 涉 入 、 休

閒 效 益 與 幸 福 感 之 相

關 研 究  

1 .社 交 性  

2 .體 重 管 理  

3 .健 康 體 適 能  

4 .壓 力 釋 放  

許 倍 豪

（ 2 0 0 7）  

臺中市瑜珈消費者參與

動機、考量因素及消費

行為之研究  

1 .健 康 需 求  

2 .成 就 需 求  

3 .社 會 需 求  

林 子 揚

（ 2 0 0 9）  

臺 北 市 籃 球 俱 樂 部 參

與 者 參 與 動 機 、 持 續

涉 入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1 .身 心 健 康 需 求  

2 .成 就 需 求  

3 .社 會 需 求  

4 .心 理 需 求  

5 .分 享 需 求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四 、 小 結  

綜 合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文 獻 ， 參 與 動 機 為 個 體 受 到 內 在 驅

力 與 外 在 環 境 刺 激 後 所 產 生 的 參 與 行 為 ， 這 種 參 與 行 為 是 因

要 達 成 特 定 目 標 ， 因 此 會 維 持 此 參 與 行 為 來 達 成 目 標 。 本 研

究 依 據 林 子 揚 （ 2 0 0 9） 、 林 志 坤 （ 2 0 0 9） 、 胡 文 琪 （ 2 0 1 0）

參 考 B e a r d  a n d  R a g h u b 所 發 展 之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包 含

「 知 性 需 求 」 、 「 社 會 需 求 」 、 「 勝 任 感 」 與 「 刺 激 的 避

免 」 等 四 個 構 面 作 為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設 計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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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涉 入 程 度 理 論 與 文 獻  

 

一 、 涉 入 程 度 ( I n v o l v e m e n t )意 涵  

「 涉 入 」 涵 蓋 的 層 面 相 當 廣 泛 ， 在 不 同 的 時 間 點 運 用

能 產 生 不 同 的 觀 點 （ 陳 弘 慶 ， 2 0 0 7） 。 涉 入 的 概 念 最 早 由

S h e r i f f  a n d  C a n t e i l ( 1 9 4 7 )於 「 社 會 判 斷 理 論 」 中 提 出 ， 認 為

一 個 人 對 某 一 事 件 的 自 我 涉 入 ( E g o - I n v o l v e m e n t )越 高 ， 其 能

接 受 相 反 意 見 的 空 間 越 小 ； 與 自 己 相 同 的 意 見 不 但 能 接 受 ，

同 時 也 會 將 其 擴 大 解 釋 。 自 我 涉 入 是 一 個 因 素 ， 用 以 衡 量 個

人 接 受 別 人 意 見 時 的 反 應 。  

涉 入 可 適 用 於 消 費 者 行 為 、 廣 告 行 銷 、 休 閒 運 動 等 領

域 ， 而 各 領 域 的 學 者 對 涉 入 的 概 念 的 詮 釋 略 有 不 同 。

D a y ( 1 9 7 0 )認 為 涉 入 是 個 人 對 於 某 一 目 標 產 生 興 趣 的 程 度 ，

或 是 該 目 標 對 自 我 概 念 及 價 值 產 生 的 重 要 程 度 ， 可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態 度 。 H o u s t o n  a n d  R o t h s c h i l d ( 1 9 7 7 )將 涉 入 定 義 為 從 個

人 層 級 需 求 的 價 值 觀 所 衍 生 的 需 求 狀 態 。 Z a i c h k o w s k y ( 1 9 8 5 )

認 為 涉 入 程 度 乃 個 人 認 知 該 產 品 或 活 動 與 其 內 在 需 要 、 興 趣

和 價 值 觀 的 攸 關 程 度 。 C e l s i  a n d  O l s o m ( 1 9 8 8 )認 為 涉 入 是 基

於 本 身 的 價 值 、 目 標 及 自 我 概 念 ， 反 映 出 個 人 攸 關 的 決 策 程

度 。 H a v i t z  a n d  D i m a n c h e ( 1 9 9 7 )認 為 休 閒 涉 入 係 指 對 某 一 活

動 或 相 關 產 品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無 法 察 覺 之 動 機 、 覺 醒 與 重 要

性 ， 是 被 特 定 的 激 勵 或 情 況 所 引 發 出 來 的 。 張 孝 銘 與 高 俊 雄

（ 2 0 0 2） 認 為 涉 入 分 為 情 境 涉 入 和 持 續 涉 入 二 種 ， 情 境 涉 入

係 指 某 特 定 情 境 內 引 起 消 費 者 在 該 情 境 內 產 生 特 定 行 為 之 能

力 ， 持 續 涉 入 則 是 對 於 某 一 項 產 品 持 續 進 行 的 關 心 程 度 。 本

研 究 將 學 者 對 涉 入 的 定 義 整 理 如 表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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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涉 入 定 義 彙 總 表  
學 者  時 間  涉 入 的 定 義  

S h e r i f f  &  

C a n t e i l  

1 9 4 7  認 為 一 個 人 對 某 一 事 件 的 自 我 涉 入

( E g o  I n v o l v e m e n t )越 高 ， 其 能 接 受 相

反 意 見 的 空 間 越 小 ； 與 自 己 相 同 的 意

見 不 但 能 接 受 ， 同 時 也 會 將 其 擴 大 解

釋 。 自 我 涉 入 是 一 個 因 素 ， 用 以 衡 量

個 人 接 受 別 人 意 見 時 的 反 應 。  

D a y  1 9 7 0  涉 入 是 個 人 對 於 某 一 目 標 感 興 趣 的 程

度 ， 或 是 該 目 標 對 自 我 概 念 及 價 值 產

生 的 重 要 程 度 ， 可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態 度 。

H o u s t o n  &  

R o t h s c h i l d  

1 9 7 7  涉 入 為 從 個 人 層 級 需 求 的 價 值 觀 所 衍

生 的 需 求 狀 態 。  

Zaichkowsky 1 9 8 5  認 為 涉 入 程 度 乃 個 人 認 知 該 產 品 或 活

動 與 其 內 在 需 要 、 興 趣 和 價 值 觀 的 攸

關 程 度 。  

C e l s i  &  

O l s o m  

1 9 8 8  涉 入 是 基 於 本 身 的 價 值 、 目 標 及 自 我

概 念 ， 反 映 出 個 人 攸 關 的 決 策 程 度 。  

H a v i t z  &  

D i m a n c h e  

1 9 9 7  對 某 一 活 動 或 相 關 產 品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無 法 察 覺 之 動 機 、 覺 醒 與 重 要 性 ， 是

被 特 定 的 激 勵 或 情 況 所 引 發 出 來 的 。  

張 孝 銘  

高 俊 雄  

2 0 0 2  情 境 涉 入 係 指 某 特 定 情 境 內 引 起 消 費

者 在 該 情 境 內 產 生 特 定 行 為 之 能 力 ，

持 續 涉 入 則 是 對 於 某 一 項 產 品 持 續 進

行 的 關 心 程 度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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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涉 入 的 類 型  

一 般 而 言 ， 涉 入 以 對 象 和 本 質 與 內 外 在 做 為 分 類 方

式 。  

(一 )依 涉 入 本 質 分 類  

H u s t o n  a n d  R o t h s c h i l d ( 1 9 7 7 )依 涉 入 的 本 質 ， 將 涉 入 劃

分 成 三 種 類 型 （ 楊 哲 維 ， 2 0 0 6） ：  

1 .  情 境 涉 入 ( S i t u a t i o n a l  I n v o l v e m e n t )  

個 體 在 特 定 的 情 境 下 ， 對 某 一 事 物 的 短 暫 關 切 。  

2 .  持 續 涉 入 ( E n d u r i n g  I n v o l v e m e n t )  

個 體 對 某 事 或 某 物 長 久 而 深 入 的 關 注 ， 其 持 久 性 不 因 情

境 不 同 而 改 變 。 持 久 涉 入 的 起 因 有 二 ： 一 是 主 觀 的 價 值

系 統 ， 二 是 對 該 事 物 先 前 的 使 用 經 驗 。  

3 .  反 應 涉 入 ( R e s p o n s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  

反 應 涉 入 是 情 境 涉 入 與 持 續 涉 入 對 某 事 物 之 交 互 作 用 所

產 生 的 心 理 狀 態 。  

(二 )  依 涉 入 對 象 分 類  

Z a i c h k o w s k y ( 1 9 8 6 )依 照 涉 入 的 對 象 ， 將 涉 入 分 成 三 種

類 型 ：  

1 .  產 品 涉 入 ( P r o d u c t  I n v o l v e m e n t )   

C e l s i  a n d  O l s o n ( 1 9 8 8 )與 Z a i c h k o w s k y ( 1 9 8 6 )認 為 ， 產 品

涉 入 是 依 據 個 體 的 原 有 需 求 、 價 值 觀 和 興 趣 而 對 客 體 所

認 知 的 攸 關 程 度 。  

2 .  廣 告 涉 入 ( A d v e r t i s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  

指 觀 眾 對 廣 告 信 息 所 給 予 的 關 心 程 度 或 接 觸 廣 告 時 所 產

生 的 心 理 狀 態 ( G r e e n w a l d  &  L e a v i t t ,  1 9 8 4 )。  

3 .  購 買 涉 入 ( P u r c h a s i n g  I n v o l v e m e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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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消 費 者 面 臨 購 買 決 策 時 ， 消 費 者 本 身 的 興 趣 以 及 重 視

的 程 度 。  

(三 )  依 內 在 、 外 在 涉 入 分 類  

H a v i t z  a n d  D i m a n c h e ( 1 9 9 9 )指 出 休 閒 涉 入 包 含 行 為 涉 入

與 社 會 心 理 涉 入 兩 類 ：  

1 .  行 為 涉 入 ( A c t i v i t y  I n v o l v e m e n t )  

行 為 涉 入 指 個 體 從 事 某 特 定 活 動 所 投 入 的 時 間 及 精

力 ， 是 具 體 外 在 所 表 現 的 行 為 模 式 ( S t o n e ,  1 9 8 4 )。 包 含

二 個 向 度 ： 行 為 性 (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v o l v e m e n t )與 認 知 性

( C o g n i t i v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  

2 .  社 會 心 理 涉 入 (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I n v o l v e m e n t )  

社 會 心 理 涉 入 指 個 體 與 某 一 遊 憩 活 動 及 其 相 關 產 品 之

間 的 一 種 認 知 及 興 趣 喚 起 ， 屬 於 一 種 內 在 心 理 表 現 的

模 式 。 H a v i t z  a n d  D i m a n c h e 將 其 分 為 三 個 向 度 ： 吸 引

力 ( A t t r a c t i o n )、 自 我 表 現 ( S e l f - E x p r e s s i o n )與 生 活 表 現

性 ( C e n t r a l i t y  t o  L i f e s t y l e )。  

由 以 上 分 類 可 得 知 ， 休 閒 涉 入 屬 於 心 理 層 面 之 反 應 狀

態 。 涉 入 程 度 可 說 是 一 種 對 事 或 對 物 之 關 心 程 度 ， 且 會 受 到

外 部 環 境 或 是 個 人 的 價 值 、 需 求 、 個 性 及 自 我 觀 念 的 交 互 作

用 影 響 ， 最 後 形 成 個 體 涉 入 程 度 的 高 低 情 形 。  

 

三 、 休 閒 涉 入 的 衡 量 構 面  

M c I n t y r e ( 1 9 8 9 )提 出 四 個 衡 量 持 久 性 涉 入 的 構 面 ， 分 別

是 ： 重 要 性 、 愉 悅 性 、 自 我 表 現 性 及 表 現 性 。 M c I n t y r e  a n d  

P i g r a m ( 1 9 9 2 )亦 指 出 ， 活 動 涉 入 應 包 含 吸 引 力 、 自 我 表 現 與

生 活 形 態 中 心 （ 黃 長 發 ， 2 0 0 7） 。 方 怡 堯 （ 2 0 0 2） 在 溫 泉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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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遊 憩 之 涉 入 與 遊 憩 體 驗 的 研 究 中 將 休 閒 涉 入 的 構 面 分 為 吸

引 力 、 表 現 性 與 自 我 表 達 。 賴 韋 玲 （ 2 0 0 8） 在 對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舞 蹈 社 團 參 與 者 的 研 究 中 將 涉 入 程 度 構 面 分 為 行 為 涉 入

（ 行 為 性 、 認 知 性 ） 與 社 會 心 理 涉 入 （ 吸 引 力 、 自 我 表 現 性

與 生 活 表 現 性 ） 。  

 

四 、 小 結  

綜 合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文 獻 ， 涉 入 程 度 乃 個 人 認 知 該 產 品

或 活 動 與 其 內 在 需 要 、 興 趣 和 價 值 觀 的 攸 關 程 度 ， 會 受 到 外

部 環 境 或 是 個 人 的 價 值 、 需 求 、 個 性 及 自 我 觀 念 的 交 互 作 用

影 響 而 形 成 差 異 。 本 研 究 依 據 M c I n t y r e 提 出 的 重 要 性 、 愉

悅 性 、 自 我 表 現 性 及 表 現 性 等 四 個 構 面 ， 以 及 賴 韋 伶

（ 2 0 0 8） 、 顧 哲 觀 （ 2 0 1 1） 所 發 展 之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 作 為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設 計 之 參 考 。  

 

第 四 節  滿 意 度 理 論 與 文 獻  

 

一 、 滿 意 度 ( L e i s u r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意 涵  

B e a r d  a n d  R a g h e b ( 1 9 8 0 )對 休 閒 滿 意 度 做 了 以 下 定 義 ：

休 閒 滿 意 是 個 體 因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而 形 成 、 引 發 或 獲 得 正 面 的

看 法 或 感 受 ， 且 是 個 體 對 休 閒 體 驗 與 休 閒 情 境 感 覺 滿 意 或 滿

足 的 程 度 。 此 正 向 之 滿 足 感 來 自 於 個 體 察 覺 到 或 未 察 覺 到 之

需 求 滿 足 。  

F r a n k e n  a n d  V a n ( 1 9 8 1 )認 為 ， 休 閒 滿 意 是 一 種 相 對 的 概

念 ， 其 存 在 於 一 個 相 對 的 標 準 中 ， 這 些 標 準 也 許 是 個 體 過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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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體 驗 、 期 望 或 來 自 休 閒 運 動 中 滿 意 的 感 覺 。 當 個 體 的 期 望

符 合 實 際 情 況 時 ， 則 產 生 滿 意 。  

D u m a z e d i e r ( 1 9 8 7 )認 為 休 閒 滿 意 度 是 個 體 透 過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 對 預 期 需 求 獲 得 滿 足 的 程 度 。  

王 素 敏 （ 1 9 9 7） 和 董 至 聖 （ 2 0 0 5） 認 為 ， 休 閒 滿 意 即

是 個 體 在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中 ， 感 受 到 自 己 需 求 獲 得 滿 足

的 程 度 。  

嚴 詠 智 （ 2 0 0 6） 將 休 閒 滿 意 定 義 為 ： 個 體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的 參 與 而 使 個 體 從 活 動 經 驗 及 情 境 中 ， 知 覺 個 體 所 感 受 到

滿 意 的 程 度 。  

 

二 、 休 閒 滿 意 度 理 論  

B e a r d  a n d  R a g h e d ( 1 9 8 0 )編 製 了 休 閒 滿 意 度 量 表 ( L e i s u r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S c a l e )， 用 以 測 量 個 體 透 過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之 經

驗 ， 知 覺 個 人 的 需 求 而 獲 得 滿 意 之 程 度 。 此 量 表 包 含 六 大 構

面 ， 分 別 為 心 理 、 教 育 、 社 交 、 放 鬆 、 生 理 及 美 感 等 層 面 的

滿 意 ， 分 述 如 下 ：  

(一 )心 理 層 面 的 滿 意 ： 個 體 基 於 內 在 的 動 機 ， 參 與 其 選 擇 之

休 閒 活 動 以 達 成 其 需 求 。 如 自 由 感 、 愉 悅 感 、 成 就 感 等

方 面 。  

(二 )教 育 層 面 的 滿 意 ： 提 供 才 智 上 的 刺 激 。 個 體 藉 由 休 閒 活

動 瞭 解 自 己 與 周 圍 環 境 ， 學 習 新 的 觀 念 並 且 滿 足 其 好 奇

心 。  

(三 )社 交 層 面 的 滿 意 ： 個 體 藉 由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 經 營 同 儕

或 親 子 之 關 係 ， 增 加 有 益 的 社 會 互 動 ， 有 助 於 其 社 會 適

應 。  



 21

(四 )放 鬆 層 面 的 滿 意 ： 休 閒 可 以 使 個 體 在 身 心 方 面 得 到 放 鬆

與 休 息 ， 遠 離 並 抒 解 生 活 的 緊 張 與 壓 力 。  

(五 )生 理 層 面 的 滿 意 ： 個 體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能 鍛 鍊 體 魄 、 強 化

體 適 能 ， 保 持 身 體 健 康 。  

(六 )美 感 層 面 的 滿 意 ： 休 閒 活 動 的 場 地 如 能 經 過 良 好 的 規 劃

及 設 計 使 環 境 優 美 ， 能 使 休 閒 體 驗 更 有 趣 、 愉 悅 。  

K a o ( 1 9 9 2 )整 合 了 多 項 休 閒 行 為 理 論 ， 提 出 了 休 閒 滿 意

的 模 式 ， 探 討 滿 意 度 與 未 來 意 向 之 關 係 ： 例 如 個 體 參 與 過 程

所 獲 得 之 休 閒 滿 意 度 越 高 、 未 來 的 參 與 傾 向 就 越 高 ； 個 體 過

去 的 參 與 頻 率 越 高 ， 其 未 來 的 參 與 傾 向 、 感 受 的 能 力 越 高 ；

個 體 參 與 時 所 感 受 的 選 擇 自 由 越 高 ， 抑 或 是 參 與 過 程 中 感 受

的 刺 激 與 感 受 的 能 力 越 相 稱 時 ， 其 內 在 參 與 動 機 便 越 強 ； 個

體 對 其 參 與 休 閒 所 投 入 的 成 本 （ 如 時 間 、 金 錢 ） 認 知 越 高 、

其 未 來 參 與 意 願 越 低 ； 個 體 從 參 與 過 程 中 與 其 他 觀 賞 者 之 間

的 互 動 越 佳 時 ， 滿 意 度 越 高 ； 個 體 內 在 參 與 動 機 越 強 ， 其 未

來 的 參 與 傾 向 就 越 高 。  

根 據 上 述 關 係 可 得 知 ， 促 進 個 體 在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獲

得 需 求 滿 意 的 必 要 因 素 為 ： 感 受 的 刺 激 、 能 力 的 發 揮 、 回 應

挑 戰 、 互 惠 交 往 與 自 發 性 的 參 與 （ 高 俊 雄 ， 2 0 0 2） 。  

 

三 、 小 結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與 研 究 ， 休 閒 滿 意 乃 個 體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 對 休 閒 體 驗 、 休 閒 情 境 等 預 期 需 求 感 覺 滿 意 或 滿 足 的

程 度 。 本 研 究 依 據 B e a r d  a n d  R a g h e d ( 1 9 8 0 )  休 閒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六 個 構 面 （ 心 理 層 面 、 教 育 層 面 、 社 交 層 面 、 放 鬆 層

面 、 生 理 層 面 、 美 感 層 面 ） ， 作 為 滿 意 度 量 表 設 計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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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休 閒 效 益 理 論 與 文 獻  

 

一 、 休 閒 效 益 意 涵  

休 閒 效 益 亦 稱 為 休 閒 利 益 ， 係 指 個 人 或 群 體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過 程 中 ， 其 身 心 現 況 及 社 會 關 係 獲 得 改 善 或 助 益

( D r i v e r ,  B r o w n  &  P e t e r s o n ,  1 9 9 1 )。 高 俊 雄 （ 2 0 0 2） 認 為 休

閒 效 益 是 指 個 體 在 自 由 時 間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中 ， 可 以 改

善 身 心 狀 態 或 滿 足 需 求 的 內 容 。 M a n n e l l  a n d  S t y n e s  ( 1 9 9 1 )

指 出 ： 休 閒 效 益 的 產 生 ， 是 社 會 大 眾 在 參 與 休 閒 時 受 到 所 處

環 境 、 活 動 、 時 間 或 心 境 之 刺 激 ， 產 生 生 理 層 面 、 心 理 層 面

以 及 社 會 層 面 的 影 響 ， 經 由 參 與 者 或 社 會 大 眾 評 價 後 的 結

果 。  

 

二 、 休 閒 效 益 理 論  

高 俊 雄 （ 1 9 9 5） 根 據 休 閒 行 為 的 相 關 理 論 ， 針 對 休 閒

參 與 者 從 事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之 過 程 中 ， 可 期 望 或 可 改 善 之 項 目

加 以 整 合 ， 提 出 休 閒 效 益 三 因 素 模 式 ， 分 別 為 ： 均 衡 生 活 體

驗 、 健 全 生 活 內 涵 與 提 昇 生 活 品 質 ， 其 內 涵 與 關 係 如 2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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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休 閒 效 益 三 因 素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高 俊 雄 （ 1 9 9 5）  

 

(一 )均 衡 生 活 體 驗 ： 一 個 人 無 法 長 時 間 處 於 焦 慮 緊 張 或 無 聊

無 趣 的 狀 態 ， 因 此 要 增 進 生 活 的 滿 意 度 ， 必 須 要 均 衡 其

生 活 體 驗 (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 A l y i ,  1 9 7 5 )。 生 活 體 驗 包 含 ：

焦 慮 、 刺 激 、 流 暢 、 掌 握 、 無 聊 、 無 趣 或 順 適 。 個 體 可

舒 解 生 活 壓 力  

均 衡 休 閒

健 全 生 活

提 昇 生 活

豐 富 生 活 經 驗  

調 劑 精 神 情 緒  

維 持 健 康 體 適 能  

啟 發 心 智 智 慧  

增 進 家 庭 親 子 關

促 進 社 會 交 友 關

關 懷 生 活 環 境 品

欣 賞 創 造 真 善 美  

肯 定 自 我 能 力  

實 踐 自 我 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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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 來 滿 足 生 活 體 驗 ， 藉 以 舒 解 生 活

的 壓 力 及 焦 慮 ， 亦 可 透 過 刺 激 挑 戰 來 豐 富 精 神 情 緒 。  

(二 )健 全 生 活 內 涵 ： 現 代 生 活 型 態 中 參 與 活 動 的 目 的 與 內 涵

包 括 ： 維 持 健 康 的 體 能 、 運 用 心 思 、 增 長 智 慧 、 掌 握 精

神 情 緒 、 增 進 家 庭 社 會 關 係 以 及 關 懷 生 活 環 境 品 質 。  

(三 )提 昇 生 活 品 質 ： 依 據 M a s l o w 的 層 次 需 求 論 ， 一 個 層 次

需 求 的 滿 足 會 帶 來 下 一 個 層 次 需 求 ， 最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為

自 我 的 實 現 。 如 果 個 體 需 求 滿 足 的 過 程 與 層 次 可 視 為 生

命 品 質 衡 量 的 指 標 或 表 徵 ， 那 麼 較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滿 足 ，

即 是 提 高 生 命 品 質 的 表 現 （ 高 俊 雄 ， 1 9 9 5） 。  

 

B a m m e l  a n d  B u r r u s - B a m m e l ( 1 9 9 2 )對 休 閒 效 益 的 分 類 與

B e a r d  a n d  R a g h e d 對 休 閒 滿 意 度 的 六 大 構 面 極 為 相 近 ， 認 為

休 閒 效 益 可 以 分 為 生 理 效 益 、 心 理 效 益 、 社 交 效 益 、 放 鬆 效

益 、 教 育 效 益 與 美 學 效 益 六 個 層 面 （ 涂 淑 芳 ， 1 9 9 6） 。  

(一 )生 理 效 益 ： 可 改 善 體 適 能 ， 減 少 心 肺 血 管 疾 病 。  

(二 )心 理 效 益 ： 可 得 到 肯 定 及 認 同 的 機 會 與 價 值 ， 獲 得 成 就

感 ， 對 於 心 靈 受 傷 害 者 亦 有 舒 緩 、 調 適 與 恢 復 效 果 。  

(三 )社 交 效 益 ： 志 同 道 合 、 嗜 好 相 同 者 藉 由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 更 容 易 培 養 友 情 和 親 情 。  

(四 )放 鬆 效 益 ： 休 閒 活 動 具 有 解 除 煩 惱 、 遠 離 壓 力 、 放 鬆 心

情 之 效 果 ， 能 使 參 與 者 身 心 及 精 神 平 衡 發 展 。  

(五 )教 育 效 益 ： 休 閒 活 動 提 供 多 元 且 廣 泛 的 知 識 與 興 趣 領

域 。 能 讓 參 與 者 滿 足 求 知 慾 、 創 作 慾 以 及 豐 富 知 識 。  

(六 )美 學 效 益 ：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能 提 供 美 感 經 驗 、 體 驗 真 善

美 的 境 界 ， 從 而 獲 得 心 靈 及 情 感 的 滿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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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 結  

綜 合 上 述 各 學 者 所 歸 納 的 休 閒 效 益 內 涵 ， 以 高 俊 雄

（ 1 9 9 5） 所 歸 納 之 休 閒 效 益 三 因 素 模 式 最 能 概 括 休 閒 效 益 之

因 素 與 面 相 。 本 研 究 依 據 張 良 漢 （ 2 0 0 1） 參 考 高 俊 雄 對 休 閒

效 益 之 定 義 與 內 容 提 出 促 進 身 心 健 康 、 自 我 肯 定 需 求 及 滿 足

歸 屬 需 求 等 三 個 構 面 ， 作 為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設 計 之 參 考 。  

 

 

第 六 節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休 閒 效 益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一 、 參 與 動 機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吳 科 驊 （ 2 0 0 6） 以 登 山 健 行 者 為 對 象 進 行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 持 續 涉 入 、 休 閒 效 益 與 幸 福 感 的 研 究 指 出 ， 登 山 健 行 者

參 與 動 機 對 持 續 涉 入 有 正 向 相 關 存 在 。 其 次 ， 林 子 揚

（ 2 0 0 9） 以 臺 北 市 籃 球 俱 樂 部 參 與 者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顯 示 ，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得 分 越 高 ， 參 與 者 對 於 「 吸 引 力 」 、 「 生 活 型

態 中 心 」 、 「 自 我 表 現 」 等 持 續 涉 入 構 面 也 會 越 高 。 此 外 ，

徐 新 勝 （ 2 0 0 7） 以 衝 浪 活 動 參 與 者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 休 閒 動 機

的 四 個 因 素 「 社 交 互 動 、 紓 解 壓 力 、 學 習 創 新 、 自 我 成 就 」

越 高 ， 涉 入 程 度 的 「 生 活 樂 趣 及 自 我 成 就 」 也 越 高 。 張 孝

銘 、 林 樹 旺 與 余 振 國 （ 2 0 0 4） 以 慢 跑 消 費 者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也

顯 示 ， 參 與 動 機 中 「 體 重 管 理 、 健 康 體 適 能 、 社 交 以 及 壓 力

釋 放 」 等 四 個 構 面 對 慢 跑 的 持 續 涉 入 有 正 向 的 關 係 存 在 。  

 

二 、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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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宗 雄 （ 2 0 1 0） 以 臺 南 市 桌 球 俱 樂 部 消 費 者 為 對 象 研

究 參 與 動 機 、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有 正 向 相 關 ， 提 高 消 費 者 之 參 與 動 機 ， 便 能 提 高 滿

意 度 。 許 雅 萍 （ 2 0 1 0） 研 究 飛 盤 運 動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研 究 也 指 出 ， 休 閒 參 與 的 動 機 越 強 ， 也 就 會 有 越 高 的 休

閒 滿 意 度 。 此 外 ， 駱 東 明 （ 2 0 0 6） 以 臺 中 縣 東 豐 綠 廊 自 行 車

道 之 參 與 民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其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動 機 、 休 閒

滿 意 度 、 休 閒 阻 礙 與 休 閒 利 益 之 關 係 ， 結 果 顯 示 休 閒 動 機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休 閒 滿 意 度 。 林 建 佑 （ 2 0 0 9） 以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 參 與 動 機 主 要 是 以 「 人 際 交 流 、 健 康 適

能 」 影 響 「 人 際 發 展 、 健 康 娛 樂 及 休 閒 紓 壓 」 的 滿 意 。  

 

三 、 參 與 動 機 與 休 閒 效 益  

張 月 玲 （ 2 0 0 8） 以 家 庭 露 營 者 為 對 象 研 究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 持 續 涉 入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關 係 ， 發 現 參 與 動 機 能 有 效 預 測

休 閒 效 益 。 此 外 ， 駱 東 明 （ 2 0 0 6） 以 臺 中 縣 東 豐 綠 廊 自 行 車

道 之 參 與 民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其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動 機 、 休 閒

滿 意 度 、 休 閒 阻 礙 與 休 閒 利 益 之 關 係 ， 結 果 顯 示 休 閒 動 機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休 閒 利 益 。 此 外 ， 賴 奕 雄 （ 2 0 0 9） 以 大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進 行 直 排 輪 運 動 個 人 背 景 、 動 機 以 及 休 閒 效 益 之 研

究 ， 結 果 顯 示 個 人 動 機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 徐 新 勝

（ 2 0 0 7）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 衝 浪 者 「 紓 解 壓 力 」 與 「 社 交 互

動 」 的 動 機 會 直 接 正 向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  

 

 

 



 27

四 、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林 衢 良 （ 2 0 0 4） 以 大 學 生 撞 球 參 與 者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研

示 ， 撞 球 場 館 的 滿 意 度 在 「 品 質 與 數 量 、 周 邊 設 備 、 廁 所 與

空 調 、 整 體 滿 意 度 」 等 構 面 與 涉 入 程 度 達 正 向 顯 著 相 關 。 林

子 揚 （ 2 0 0 9） 的 研 究 結 果 也 顯 示 ， 持 續 涉 入 與 滿 意 度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相 關 ， 而 持 續 涉 入 以 「 吸 引 力 」 構 面 影 響 滿 意 度 高 低

的 效 果 最 為 顯 著 。 此 外 ， 賴 昇 宏 （ 2 0 0 6） 以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研 究 指 出 ， 觀 眾 的 滿 意 度 會 因 涉 入 程 度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兩 者 呈 現 正 向 顯 著 相 關 。 楊 佳 儒 、 王 克 武 、 賴 珊 珊

（ 2 0 0 8） 以 S B L 現 場 觀 眾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也 發 現 ，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均 有 正 向 相 關 。 陳 薇 先 與 邵 于 玲 （ 2 0 0 6 ） 針 對

2 0 0 4 年 I N G 國 際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的 研 究 也 有 相 同 結 果 。  

 

五 、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吳 科 驊 （ 2 0 0 6） 以 登 山 健 行 者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發 現 ， 登

山 健 行 者 之 持 續 涉 入 對 休 閒 效 益 有 正 向 相 關 存 在 。 張 月 玲

（ 2 0 0 8） 以 家 庭 露 營 者 為 對 象 研 究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 持 續 涉 入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關 係 ， 也 發 現 持 續 涉 入 能 有 效 預 測 休 閒 效 益 。

此 外 ， 王 慶 田 （ 2 0 0 9） 以 國 小 教 師 為 對 象 休 閒 涉 入 、 休 閒 效

益 及 幸 福 感 之 研 究 ， 結 果 顯 示 休 閒 涉 入 正 向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  

徐 新 勝 （ 2 0 0 7） 的 研 究 也 顯 示 ， 涉 入 程 度 中 的 「 生 活 樂 趣 」

以 及 「 自 我 實 現 」 越 高 者 ， 休 閒 效 益 感 受 程 度 也 越 好 。  

 

六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駱 東 明 （ 2 0 0 6） 以 自 行 車 道 之 參 與 民 眾 的 研 究 發 現 ，

休 閒 滿 意 度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休 閒 利 益 。 其 次 ， 邱 秀 玲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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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嘉 義 縣 市 婦 女 進 行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者 感 受 利 益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參 與 者 對 利 益 認 知 與 滿 意 度 體 驗 有 正 向 之

顯 著 相 關 。 此 外 ， 蘇 睦 敦 （ 2 0 0 2） 以 婦 女 運 動 參 與 者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 對 休 閒 利 益 之 認 知 之 各 項 因 素 與 滿 意 度 體 支

各 項 因 素 均 呈 現 正 相 關 ， 在 「 心 理 、 放 鬆 及 生 理 」 等 方 面 尤

其 重 要 。  

由 以 上 文 獻 歸 納 ， 本 研 究 認 為 籃 球 運 動 的 參 與 動 機 對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 休 閒 效 益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及 休 閒 效 益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滿 意 度 亦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 各 變 項 量 表 設 計 之 參 考 如 表 2 - 5 所 示 ：  

 
表 2 - 5  
本 研 究 量 表 設 計 之 參 考 構 面 彙 總 表  

變 項  學 者  年 代  參 考 構 面  
參 與 動 機  B e a r d  ＆

R a g h u b  
1 9 8 3  知 性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勝 任 感 、 刺 激 的 避 免  

涉 入 程 度  M c I n t y r e  1 9 8 9  重 要 性 、 愉 悅 性  
自 我 表 現 性 、 表 現 性  

滿 意 度  B e a r d  ＆
R a g h e d  

 

1 9 8 0  
 

心 理 層 面 、 教 育 層 面  
社 交 層 面 、 放 鬆 層 面  
生 理 層 面 、 美 感 層 面  

休 閒 效 益  張 良 漢   
2 0 0 1  
 

身 心 健 康  
自 我 肯 定 需 求  
滿 足 歸 屬 需 求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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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方 法 與 架 構 ， 共

分 為 七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 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 第 四 節 研 究 樣 本 ；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 第 六 節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首 先 蒐 集 國 內 外 相 關 研 究 之 資 料 ， 探 討 文 獻 並

歸 納 理 論 ， 決 定 研 究 架 構 後 擬 定 研 究 計 畫 ， 並 進 行 量 表 的 編

製 與 預 試 ， 考 驗 量 表 信 效 度 後 形 成 正 式 量 表 ， 再 依 研 究 對 象

進 行 正 式 施 測 。 問 卷 回 收 後 進 行 統 計 與 結 果 分 析 ， 再 根 據 研

究 發 現 做 結 論 與 建 議 ， 完 成 論 文 報 告 。 本 研 究 步 驟 流 程 如 下

圖 3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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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定 研 究 主 題 與 目 的

文 獻 蒐 集 與 彙 整  

決 定 研 究 架 量 表 編 制 與 預 試  

抽 樣 與 正 式 施 測  資 料 分 析  

調 查 結 果  驗 證 假 設  

結 論 與 建 議  

結 果 與 討 論  

研 究 內 容 與 範 圍  

參 與 動 機  涉 入 程 度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構  

 

 

 

 

 

 

 

 

 

 

 

圖 3 - 1   本 研 究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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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經 由 文 獻 探 討 提 出 研 究 架 構 ，

以 探 討 臺 中 市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間 的 關 係 ， 如 圖 3 - 2 所 示 。  

 

 

 

 

圖 3 - 2  本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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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依 據 圖 3 - 2 之 研 究 架 構 ， 本 研 究 有 下 列 研 究 假 設 ：  

假 設 一 ( H 1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2：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3： 不 同 居 住 地 區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4：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5： 不 同 課 後 狀 態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6：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二 ( H 2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2：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3： 不 同 居 住 地 區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4：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5： 不 同 課 後 狀 態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6：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三 ( H 3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2：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3： 不 同 居 住 地 區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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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3 - 4：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5： 不 同 課 後 狀 態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6：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四 ( H 4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休 閒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1：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休 閒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2：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休 閒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3： 不 同 居 住 地 區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休 閒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4：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休 閒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5： 不 同 課 後 狀 態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休 閒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6：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之 國 中 學 生 的 休 閒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五 ( H 5 )： 國 中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參 與 動 機 會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涉 入 程 度 。  

假 設 六 ( H 6 )： 國 中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參 與 動 機 會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滿 意 度 。  

假 設 七 ( H 7 )： 國 中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參 與 動 機 會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  

假 設 八 ( H 8 )： 國 中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涉 入 程 度 會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滿 意 度 。  

假 設 九 ( H 9 )： 國 中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涉 入 程 度 會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  

假 設 十 ( H 1 0 )： 國 中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滿 意 度 會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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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樣 本  

 

臺 中 市 於 2 0 1 0 年 1 2 月 2 5 日 與 台 中 縣 合 併 改 制 為 直 轄

市 後 ， 行 政 區 域 十 分 遼 闊 。 本 研 究 依 據 傳 統 分 區 ， 將 其 分 為

四 大 區 域 ， 分 別 為 城 區 （ 原 臺 中 市 ） 、 山 區 （ 原 台 中 縣 山

線 ） 、 海 線 （ 原 台 中 縣 海 線 ） 及 屯 區 （ 原 台 中 縣 屯 線 ） 。 依

據 臺 中 市 教 育 局 2 0 1 0 年 統 計 ， 各 區 域 之 學 校 數 分 別 為 城 區

2 4 所 、 山 區 1 6 所 、 海 區 1 7 所 、 屯 區 1 2 所 ， 而 學 生 人 數 分

別 為 城 區 3 4 6 3 4 人 、 山 區 2 0 1 0 5 人 、 海 區 1 6 9 2 5 人 、 屯 區

1 6 5 1 3 人 ， 如 表 3 - 1， 3 - 2 所 示 。  

 
表 3 - 1  
臺 中 市 各 區 域 學 校 數 量 表  
區 域  城 區  山 區  海 區  屯 區  

學 校 數  2 4  1 6  1 7  1 2  

比 例  2  1 . 3 3  1 . 4 2  1  

資 料 來 源 ： 臺 中 市 教 育 局 （ 2 0 1 1）  

 
表 3 - 2  
臺 中 市 各 區 域 學 生 人 數 表  
區 域  城 區  山 區  海 區  屯 區  

學 生 人 數  3 4 6 3 4  2 0 1 0 5  1 6 9 2 5  1 6 5 1 3  

比 例  2 . 1 0  1 . 2 2  1 . 0 2  1  

資 料 來 源 ： 臺 中 市 教 育 局 （ 2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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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係 針 對 臺 中 市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國 中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包 括 以 下 兩 部 分 ： 「 預 試 樣 本 」 與 「 研 究 樣 本 」 ， 說

明 如 下 ：  

一 、 預 試 樣 本  

預 試 採 取 集 群 抽 樣 ( c l u s t e r  s a m p l i n g )方 式 ， 於 臺 中 市 城

區 、 山 區 、 海 區 及 屯 區 共 1 0 所 國 中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在 學 學

生 為 對 象 發 放 問 卷 。 問 卷 回 收 後 隨 機 抽 取 1 0 0 份 進 行 量 表 之

內 容 項 目 分 析 並 加 以 修 訂 ， 成 為 正 式 量 表 ， 並 考 驗 量 表 之 信

效 度 。  

 

二 、 研 究 樣 本  

以 集 群 抽 樣 方 式 ， 於 臺 中 市 都 會 地 區 及 非 都 會 地 區 國

中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在 學 學 生 為 對 象 發 放 問 卷 。 問 卷 回 收 後 依

各 地 區 學 生 人 數 比 例 分 配 ， 並 隨 機 抽 取 5 7 2 份 的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研 究 。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需 要 ， 經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整

理 後 ， 採 用 問 券 調 查 法 蒐 集 資 料 。 為 達 到 研 究 之 目 的 ， 編 製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影 響 預 試 問 卷 」 ， 經 預 試 之 效 度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 刪 除 不 適 用 題 目 後 ， 完 成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影 響 問 卷 」 。 問 卷 內 容

分 成 五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 用 以 瞭 解 研

究 對 象 之 背 景 分 布 情 形 ； 第 二 部 分 為 「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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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測 量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動 機 ； 第 三 部 分 為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 ， 用 以 測 量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涉 入 情 形 ； 第

四 部 份 為 「 運 動 滿 意 度 量 表 」 ， 用 以 測 量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滿 意 度 情 形 ； 第 五 部 分 為 「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 ， 用 以 測

量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後 所 之 效 益 。 其 編 製 過 程 如 下 ：  

一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部 分 包 括 性 別 、 年 級 、 居 住 區 域 、 學 習

成 就 、 課 後 補 習 狀 況 、 學 習 成 就 等 共 六 個 項 目 。  

 

二 、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本 研 究 參 考 林 子 揚 （ 2 0 0 9） 、 林 志 坤 （ 2 0 0 9） 、 胡 文

琪 （ 2 0 1 0） 所 發 展 之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依 本 研 究 需 要 加 以

改 編 而 成 。   

(一 )計 分 方 式  

本 量 表 計 分 方 式 採 用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五 分 量 表 ，

從 「 非 常 同 意 」 、 「 同 意 」 、 「 沒 意 見 」 、 「 不 同

意 」 及 「 非 常 不 同 意 」 ，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的

分 數 。 量 表 各 題 項 之 得 分 相 加 可 得 知 參 與 動 機 之 分

數 ， 分 數 越 高 表 示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動 機 越 強 。  

(二 )  本 研 究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預 試 後 依 有 效 樣 本 1 0 0 份 之 答 題 情 形 進 行 量 表 題

項 之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 先 依 有 效 樣 本 動 機 量 表

總 分 分 為 高 分 組 （ 前 2 7 %的 受 試 者 ） 及 低 分 組 （ 後 2 7 %

的 受 試 者 ） ，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的 方 式 比 較 高 低 兩 組

在 每 一 題 項 的 答 題 情 形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以 做

為 題 項 鑑 別 度 之 依 據 ， 及 各 題 項 取 捨 之 標 準 。 本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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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予 以 保

留 。 分 析 結 果 ， 如 表 3 - 3 所 示 。  

 
表 3 - 3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各 題 項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t 值  與量表總分相關

A 0 1  
A 0 2  
A 0 3  
A 0 4  
A 0 5  
A 0 6  
A 0 7  
A 0 8  
A 0 9  
A 1 0  
A 1 1  
A 1 2  
A 1 3  
A 1 4  
A 1 5  

讓 我 身 體 更 健 康  
為 了 達 到 固 定 運 動 習 慣  
可 以 舒 緩 課 業 壓 力  
讓 我 的 精 神 更 好  
可 以 增 強 體 能  
獲 得 快 樂  
滿 足 運 動 嗜 好  
消 磨 、 打 發 時 間  
籃 球 是 我 喜 愛 的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為 了 表 現 自 我 能 力  
喜 歡 籃 球 場 上 的 氣 氛  
吸 引 異 性  
可 以 和 好 朋 友 一 起 活 動  
為 了 學 習 籃 球 技 巧  

8 . 1 0 1 *  
7 . 4 0 0 *  
6 . 1 0 1 *  
7 . 4 9 7 *  
7 . 0 7 8 *  
8 . 9 4 1 *  
8 . 8 9 9 *  
3 . 7 3 2 *  
8 . 0 1 3 *  
7 . 5 4 4 *  

1 1 . 0 7 5 *
9 . 0 7 6 *  
5 . 0 5 2 *  
6 . 5 3 8 *  
5 . 3 4 3 *  

0 . 6 9 4 *  
0 . 7 1 0 *  
0 . 7 2 4 *  
0 . 8 1 4 *  
0 . 7 6 3 *  
0 . 8 7 9 *  
0 . 8 6 0 *  
0 . 5 0 8 *  
0 . 8 1 2 *  
0 . 7 2 1 *  
0 . 7 2 8 *  
0 . 7 2 6 *  
0 . 4 7 3 *  
0 . 7 8 9 *  
0 . 6 1 2 *  

註 ： * p＜ . 0 5  

 

 

(三 )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採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萃 取 因 素 ， 並 配 合 最 大 變 異 數 法 ( v a r i m a x )正 交

轉 軸 ，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的 因 素 ， 並 剔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低

於 0 . 5 者 之 題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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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動 機 量 表 經 過 上 述 分 析 後 ， 所 有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均 達 0 . 5 以 上 ， 因 此 全 數 保 留 。 結 果 K M O 值 為

0 . 9 2 5， B a r t l e t t 球 型 檢 定 χ 2 值 為 1 0 4 8 . 8 4 3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0 1 )適 合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分 析 結 果 萃 取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0 . 5 2 2 %。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包 含 第 1 5 題 「 為 了 學 習

籃 球 技 巧 」 、 第 9 題 「 籃 球 是 我 喜 愛 的 運 動 」 、 第 7

題 「 滿 足 運 動 嗜 好 」 、 第 6 題 「 獲 得 快 樂 」 、 第 1 4 題

「 可 以 和 好 朋 友 一 起 活 動 」 、 第 1 0 題 「 可 以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 、 第 1 2 題 「 喜 歡 籃 球 場 上 的 氣 氛 」 等 七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運 動

需 求 」 。  

第 二 個 因 素 包 含 「 可 以 增 強 體 能 」 、 「 可 以 舒 緩

課 業 壓 力 」 、 「 讓 我 身 體 更 健 康 」 、 「 讓 我 的 精 神 更

好 」 、 「 為 了 達 到 固 定 運 動 習 慣 」 、 「 消 磨 、 打 發 時

間 」 共 六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二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健 康 需 求 」 。  

第 三 個 因 素 包 含 第 「 吸 引 異 性 」 、 「 為 了 表 現 自

我 能 力 」 等 二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三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成 就 需 求 」 ，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如 表 3 -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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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題 號  量 表 內 容  
運 動  

需 求  

健 康  

需 求  

成 就  

需 求  

A 1 5  為 了 學 習 籃 球 技 巧  . 8 6 9    

A 0 9  籃 球 是 我 喜 愛 的 運 動  . 8 0 0    

A 0 7  滿 足 運 動 嗜 好  . 7 6 4    

A 0 6  獲 得 快 樂  . 7 0 0    

A 1 4  可 以 和 好 朋 友 一 起 活 動  . 6 3 3    

A 1 0  可 以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 5 9 1    

A 1 2  喜 歡 籃 球 場 上 的 氣 氛  . 5 6 0    

A 0 5  可 以 增 強 體 能   . 7 6 9   

A 0 3  可 以 舒 緩 課 業 壓 力   . 7 5 7   

A 0 1  讓 我 身 體 更 健 康   . 7 4 1   

A 0 4  讓 我 的 精 神 更 好   . 7 1 0   

A 0 2  為 了 達 到 固 定 運 動 習 慣   . 6 3 2   

A 0 8  消 磨 、 打 發 時 間   . 6 2 0   

A 1 3  吸 引 異 性    . 8 9 6  

A 1 1  為 了 表 現 自 我 能 力    . 7 4 3  
特徵值（ λ）   4 . 3 1 7  4 . 2 4 6   2 . 0 1 5
解釋變異量（％）  2 8 . 7 8 1 2 8 . 3 0 7  1 3 . 4 3 4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2 8 . 7 8 1 5 7 . 0 8 8  7 0 . 5 2 2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0 . 9 2 5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 顯 著 性 ）      . 0 0 0

 

 



 40

(四 )  信 度 分 析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之 信 度 ( r e l i a b i l i t y )是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

內 部 一 致 性 來 考 驗 量 表 內 容 是 否 具 有 穩 定 性 和 可 靠

性 。 經 由 考 驗 結 果 ，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之

總 量 表 係 數 為 . 9 3 6； 各 分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之 係 數 分

別 為 ： 「 運 動 需 求 」 :  . 9 1 8； 「 健 康 需 求 」 :  . 8 6 4； 「 成

就 需 求 」 :  . 7 1 3。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具 有 一 定 信 度 ， 如 表

3 - 5  所 示 。  

表 3 - 5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之 信 度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運 動 需 求  健 康 需 求  成 就 需 求  

題 數  

α 係 數  

7  

. 9 1 8  

6  

. 8 6 4  

2  

. 7 1 3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 9 3 6  

 

三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本 研 究 參 考 賴 韋 伶 （ 2 0 0 8） 、 顧 哲 觀 （ 2 0 1 1） 所 發 展

之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 依 本 研 究 需 要 加 以 改 編 而 成 。   

(一 )計 分 方 式  

本 量 表 計 分 方 式 採 用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五 分 量 表 ，

分 數 越 高 表 示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涉 入 程 度 越 強 。  

(二 )本 研 究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預 試 後 依 有 效 樣 本 1 0 0 份 之 答 題 情 形 進 量 表 題 項 之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 本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予 以 保 留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6 所 示 。  



 41

表 3 - 6  
涉 入 程 度 項 目 分 析 各 題 項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t 值  與量表  

總分相關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相較其他運動，我優先考慮籃球  

我會增加休閒時間來從事籃球運動  

即使很忙，我也會抽空參與籃球運動  

我對於參與籃球運動的時間很重視  

心情煩躁時，我優先選擇從事籃球運動  

我會收集籃球相關的資訊，來提升籃球知識 

我會去購買籃球明星代言的商品  

我會注意籃球相關產品  

我會在能力範圍內購買籃球有關設備或器具 

我願意花時間與精力提升籃球技能  

參與籃球運動可以表現自我  

我覺得籃球可以發揮不同面向的我  

我打籃球時希望得到別人的關注  

參與籃球運動就像是給自己的獎勵  

別人可由籃球運動了解我的風格、特性

我喜歡和朋友討論籃球的話題  

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和籃球運動有關  

籃球是我與大部分朋友的聯誼方式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籃球佔很大一部分  

對我而言打籃球是非常重要的  

6 .841* 

9.365* 

8.647* 

7.915* 

5.495* 

4.527* 

4.587* 

6.068* 

7.576* 

9.229* 

7.731* 

6.721* 

5.153* 

9.959* 

8.717* 

11.009* 

12.083* 

8.398* 

10.624* 

10.036* 

0.710* 

0.801* 

0.757* 

0.762* 

0.655* 

0.567* 

0.543* 

0.614* 

0.697* 

0.778* 

0.737* 

0.721* 

0.584* 

0.756* 

0.738* 

0.722* 

0.740* 

0.710* 

0.752* 

0.767* 

註 ：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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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經 過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後 ， 所 有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均 達 0 . 5 以 上 ， 因 此 全 數 保 留 。 K M O 值

為 . 8 9 6， B a r t l e t t 球 型 檢 定 χ 2 值 為 1 6 2 7 . 1 3 8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0 1 )適 合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分 析 結 果 萃 取 四 個

因 素 構 面 ，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5 . 1 6 2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包 含 「 我 的 大 部 分 朋 友

都 和 籃 球 運 動 有 關 」 、 「 籃 球 是 我 與 大 部 分 朋 友 的 聯

誼 方 式 」 、 「 我 喜 歡 和 朋 友 討 論 籃 球 的 話 題 」 、 「 在

我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籃 球 佔 很 大 一 部 分 」 、 「 對 我 而 言 打

籃 球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 「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就 像 是 給 自 己

的 獎 勵 」 等 六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社 會 性 」 。  

第 二 個 因 素 包 含 「 心 情 煩 躁 時 ， 我 優 先 選 擇 從 事

籃 球 運 動 」 、 「 我 對 於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的 時 間 很 重

視 」 、 「 相 較 其 他 運 動 ， 我 優 先 考 慮 籃 球 」 、 「 我 會

增 加 休 閒 時 間 來 從 事 籃 球 運 動 」 、 「 即 使 很 忙 ， 我 也

會 抽 空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 等 五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二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重 要 性 」 。  

第 三 個 因 素 包 含 「 我 覺 得 籃 球 可 以 發 揮 不 同 面 向

的 我 」 、 「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可 以 表 現 自 我 」 、 「 別 人 可

由 籃 球 運 動 了 解 我 的 風 格 、 特 性 」 、 「 我 打 籃 球 時 希

望 得 到 別 人 的 關 注 、 「 我 願 意 花 時 間 與 精 力 提 升 籃 球

技 能 」 等 五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三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表 現 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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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個 因 素 包 含 「 我 會 去 購 買 籃 球 明 星 代 言 的 商

品 」 、 「 我 會 注 意 籃 球 相 關 產 品 」 、 「 我 會 收 集 籃 球

相 關 的 資 訊 ， 來 提 升 籃 球 知 識 」 、 「 我 會 在 能 力 範 圍

內 購 買 籃 球 有 關 設 備 或 器 具 」 等 四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四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關 注 性 」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如 下 表 3 - 7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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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7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題
號  量 表 內 容  社會性 重要性  表現性  關注性

B17 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和籃球運動有關 . 8 0 6     

B18  籃球是我與大部分朋友的聯誼方式 . 7 8 2     

B16  我喜歡和朋友討論籃球的話題  . 7 4 3     

B19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籃球佔很大一
部分  

. 7 2 8     

B20  對我而言打籃球是非常重要的  . 6 7 2     

B14  參與籃球運動就像是給自己的獎勵 . 6 3 3     

B05  心情煩躁時，我優先選擇從事籃
球運動  

 . 8 0 9    

B04  我對於參與籃球運動的時間很重視  . 7 9 2    

B01  相較其他運動，我優先考慮籃球   . 7 6 7    

B02  我會增加休閒時間來從事籃球運動  . 7 5 1    

B03  即使很忙，我也會抽空參與籃球
運動  

 . 7 0 6    

B12  我覺得籃球可以發揮不同面向的我   . 7 7 3   

B11  參與籃球運動可以表現自我    . 7 6 7   

B15  別人可由籃球運動了解我的風
格、特性  

  . 7 8 4   

B13  我打籃球時希望得到別人的關注    . 7 2 0   

B10  我願意花時間與精力提升籃球技能   . 5 6 7   

B07  我會去購買籃球明星代言的商品     . 8 9 9  

B08  我會注意籃球相關產品     . 8 9 2  

B06  我會收集籃球相關的資訊，來提
升籃球知識  

   . 7 8 3  

B09  我會在能力範圍內購買籃球有關
設備或器具  

   . 7 5 1  

 特 徵 值（λ ） 4.094 3.959 3.590 3.389
 解 釋 變 異 量（％） 20.471 19.797 17.949 16.944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20.471 40.269 58.218 75.162
 Kaiser-Meyer-Olkin    .896 
 Bartlett球 形 檢 定（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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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 度 分 析  

經 由 考 驗 結 果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之

總 量 表 係 數 為 . 9 4 7； 各 分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之 係 數 分

別 為 ： 「 社 會 性 」 :  . 9 1 8； 「 重 要 性 」 :  . 9 1 6； 「 表 現

性 」 :  . 8 8 6； 「 關 注 性 」 :  . 9 0 0。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具 有 相

當 高 之 信 度 ， 如 表 3 - 8 所 示 。  

表 3 - 8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之 信 度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社 會 性  重 要 性  表 現 性  關 注 性  

題 數  

α 係 數  

6  

. 9 1 8  

5  

. 9 1 6  

5  

. 8 8 6  

4  

. 9 0 0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 9 4 7  

四 、 滿 意 度 量 表  

本 研 究 依 據 以 自 我 表 現 、 同 儕 交 友 、 運 動 環 境 、 運 動

時 間 等 構 面 發 展 出 「 休 閒 滿 意 度 量 表 」 。 其 主 要 內 容 是 在 測

量 受 訪 者 從 事 籃 球 運 動 的 滿 意 程 度 。   

(一 )計 分 方 式  

本 量 表 計 分 方 式 採 用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五 分 量 表 ，

分 數 越 高 表 示 對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後 的 滿 意 度 越 高 。  

(二 )項 目 分 析  

 預 試 後 依 有 效 樣 本 1 0 0 份 之 答 題 情 形 進 行 量 表 題 項 之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 本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予 以 保 留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9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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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9  
滿 意 度 項 目 分 析 各 題 項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t 值  與量表總

分相關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把球投進籃框讓我很快樂  

我很高興參與籃球運動  

我對自己的籃球技巧很滿意  

我對籃球比賽的犯規尺度及判決感到滿意  

我對自己在籃球場的臨場表現感到滿意  

我對籃球場上結交的朋友感到滿意  

我對籃球隊友的表現感到滿意  

在參與籃球運動時我遇到的人是友善的  

和大家討論比賽內容是有趣的  

我對每次打籃球時的分組是滿意的  

我對籃球場地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我對籃球場地標線清楚感到滿意  

我對籃球場地的平整感到滿意  

籃球場地離我家越近越好  

如果籃網狀況良好會讓我感到滿意  

拿到籃球讓我很快樂  

運球順暢是一件於愉快的事  

我對從事籃球運動很感興趣  

籃球運動的心肺活動讓我感到很愉悅  

我對體育課從事籃球運動的時間感到滿意  

我對課餘時間從事籃球運動的時間感到滿意 

我對假日從事籃球運動的時間感到滿意  

我對學校籃球課程的安排感到滿意  

5.471* 

9.111* 

6.190* 

8.647* 

10.731* 

8.692* 

11.152* 

8.879* 

10.346* 

8.647* 

8.094* 

6.323* 

9.539* 

8.281* 

6.204* 

7.668* 

7.245* 

7.399* 

8.615* 

7.163* 

5.192* 

8.370* 

6.131* 

0.652*

0.816*

0.606*

0.678*

0.727*

0.805*

0.849*

0.723*

0.781*

0.692*

0.656*

0.652*

0.661*

0.639*

0.609*

0.754*

0.734*

0.790*

0.773*

0.699*

0.671*

0.741*

0.492*

註 ：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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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後 ， 第 6、 7、 8 題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0 . 5 以 上 ， 予 以 刪 除 ， 其 餘 予 以 保 留 。

K M O 值 為 . 8 9 7， B a r t l e t t 球 型 檢 定 χ 2 值 為 1 3 4 8 . 4 7 2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0 1 )適 合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分 析 結 果

萃 取 四 個 因 素 構 面 ，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9 . 7 5 7 %。  

滿 意 度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包 含 「 我 對 從 事 籃 球 運 動

很 感 興 趣 」 、 「 籃 球 場 地 離 我 家 越 近 越 好 」 、 「 拿 到

籃 球 讓 我 很 快 樂 」 、 「 籃 球 運 動 的 心 肺 活 動 讓 我 感 到

很 愉 悅 」 、 「 我 很 高 興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 、 「 如 果 籃 網

狀 況 良 好 會 讓 我 感 到 滿 意 」 、 「 運 球 順 暢 是 一 件 於 愉

快 的 事 」 、 「 把 球 投 進 籃 框 讓 我 很 快 樂 」 、 「 我 對 假

日 從 事 籃 球 運 動 的 時 間 感 到 滿 意 」 、 「 和 大 家 討 論 比

賽 內 容 是 有 趣 的 」 等 十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休 閒 興 趣 」 。  

第 二 個 因 素 包 含 「 我 對 籃 球 場 地 的 平 整 感 到 滿

意 」 、 「 我 對 籃 球 場 地 標 線 清 楚 感 到 滿 意 」 、 「 我 對

籃 球 場 地 環 境 整 潔 感 到 滿 意 」 、 「 我 對 籃 球 比 賽 的 犯

規 尺 度 及 判 決 感 到 滿 意 」 等 四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二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環 境 體 驗 」 。  

第 三 個 因 素 包 含 「 我 對 自 己 的 籃 球 技 巧 很 滿

意 」 、 「 我 對 每 次 打 籃 球 時 的 分 組 是 滿 意 的 」 、 「 我

對 自 己 在 籃 球 場 的 臨 場 表 現 感 到 滿 意 」 等 三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三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技 巧 表

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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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個 因 素 包 含 「 我 對 學 校 籃 球 課 程 的 安 排 感 到

滿 意 」 、 「 我 對 課 餘 時 間 從 事 籃 球 運 動 的 時 間 感 到 滿

意 」 、 「 我 對 體 育 課 從 事 籃 球 運 動 的 時 間 感 到 滿 意 」

等 三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四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課 程 時 段 」 。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如

下 表 3 - 1 0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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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0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題

號  
量 表 內 容  休閒

興趣

美感  
體驗  

技巧  
表現  

課程

時段

C18 我對從事籃球運動很感興趣 .779    
C14 籃球場地離我家越近越好 .761    

C16 拿到籃球讓我很快樂 .712    

C19 籃球運動的心肺活動讓我感到很愉悅 .710    

C02 我很高興參與籃球運動 .702    

C15 如果籃網狀況良好會讓我感到滿意 .695    

C17 運球順暢是一件於愉快的事 .693    

C01 把球投進籃框讓我很快樂 .654    

C22 我對假日從事籃球運動的時間感到滿意 .566    

C09 和大家討論比賽內容是有趣的 .536    

C13 我對籃球場地的平整感到滿意  .806   

C12 我對籃球場地標線清楚感到滿意  .777   

C11 我對籃球場地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762   

C04 我對籃球比賽的犯規尺度及判決感到滿意  .631   

C03 我對自己的籃球技巧很滿意   .833  

C10 我對每次打籃球時的分組是滿意的   .704  

C05 我對自己在籃球場的臨場表現感到滿意   .703  

C23 我對學校籃球課程的安排感到滿意    .772 

C21 我對課餘時間從事籃球運動的時間感到滿意    .739 

C20 我對體育課從事籃球運動的時間感到滿意    .676 
 特 徵 值（λ） 5.566 3.011 2.740 2.634
 解 釋 變 異 量（％） 27.831 15.056 13.701 13.169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16.405 28.524 39.685 69.338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897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 顯 著 性 ）     .000 

(四 )  信 度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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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由 考 驗 結 果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之

總 量 表 係 數 為 . 9 4 1； 各 分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之 係 數 分

別 為 ： 「 休 閒 興 趣 」 :  . 9 2 7； 「 環 境 體 驗 」 :  . 8 5 4； 「 技

巧 表 現 」 :  . 8 2 6； 「 課 程 時 段 」 :  . 7 6 3。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具 有 相 當 良 好 之 信 度 ， 如 表 3 - 1 1 所 示 。  

表 3 - 1 1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之 信 度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休 閒 興 趣 環 境 體 驗 技 巧 表 現  課 程 時 段

題 數  

α 係 數  

1 0  

. 9 2 7  

4  

. 8 5 4  

3  

. 8 2 6  

3  

. 7 6 3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 9 4 1  

 

五 、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本 研 究 依 據 張 良 漢 （ 2 0 0 1） 參 考 高 俊 雄 （ 1 9 8 6） 對 休 閒

效 益 之 定 義 與 內 容 所 發 展 之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 依 本 研 究 需 要 加

以 改 編 而 成 。   

(一 )計 分 方 式  

本 量 表 計 分 方 式 採 用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五 分 量 表 ，

分 數 越 高 表 示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之 休 閒 效 益 越 好 。  

(二 )  項 目 分 析  

預 試 後 依 有 效 樣 本 1 0 0 份 之 答 題 情 形 進 行 量 表 題

項 之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 本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予 以 保 留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1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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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2  
休 閒 效 益 項 目 分 析 各 題 項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t 值  與量表總

分相關  

D 0 1  

D 0 2  

D 0 3  

D 0 4  

D 0 5  

D 0 6  

D 0 7  

D 0 8  

D 0 9  

D 1 0  

D 1 1  

D 1 2  

D 1 3  

D 1 4  

我 可 以 在 籃 球 活 動 中 獲 得 樂 趣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讓我紓解上課的壓力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豐富我的生活經驗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調 整 我 的 情 緒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維 持 健 康 的 體 能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啟 發 心 智 成 長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增 進 同 儕 關 係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促 進 交 友 關 係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增 進 生 活 品 質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增進團隊的凝聚力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欣賞、創造力與美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肯定自己的能力、獲得成就感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實踐自我心中的理想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自我超越或自我挑戰  

9 .851* 

10.270* 

9.377* 

10.899* 

8.414* 

7.883* 

9.568* 

9.012* 

11.548* 

9.203* 

8.253* 

8.125* 

12.012* 

9.163* 

0.876* 

0.778* 

0.798* 

0.768* 

0.777* 

0.738* 

0.833* 

0.835* 

0.844* 

0.787* 

0.726* 

0.816* 

0.831* 

0.812* 

註 ： * p＜ . 0 5  

 

(三 )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經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後 ， 所 有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均 達 0 . 5 以 上 ， 因 此 全 數 保 留 。 K M O 值

為 . 9 0 6， B a r t l e t t 球 型 檢 定 χ 2 值 為 1 2 9 6 . 7 9 9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0 1 )適 合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分 析 結 果 萃 取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2 . 0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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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閒 效 益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包 含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欣 賞 、 創 造 力 與 美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實 踐 自

我 心 中 的 理 想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自 我 超 越 或 自

我 挑 戰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增 進 生 活 品 質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維 持 健 康 的 體 能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肯 定 自 己 的 能 力 、 獲 得 成 就 感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啟 發 心 智 成 長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增

進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豐 富 我 的 生

活 經 驗 」 等 九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一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身 心 效 益 」 。  

第 二 個 因 素 包 含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讓 我 紓 解 上

課 的 壓 力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調 整 我 的 情 緒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增 進 同 儕 關 係 」 、 「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促 進 交 友 關 係 」 、 「 我 可 以 在 籃 球 活 動 中 獲 得

樂 趣 」 等 五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第 二 個 因 素 名 稱 依 題 項 內

容 命 名 為 「 社 交 效 益 」 。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如 下 表 3 - 1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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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3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題

號  
量 表 內 容  

身心  
效益  

社交  
效益  

D11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欣 賞 、 創 造 力 與 美  . 8 7 6   

D13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實踐自我心中的理想  . 7 4 5   

D14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自 我 超 越 或 自 我 挑 戰 . 7 4 3   

D09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增 進 生 活 品 質  . 7 3 0   

D05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維 持 健 康 的 體 能  . 7 2 6   

D12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肯 定 自 己 的 能 力 、
獲 得 成 就 感  . 6 7 8   

D06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啟 發 心 智 成 長  . 6 7 0   

D10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增 進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6 0 3   

D03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豐 富 我 的 生 活 經 驗  . 5 9 0   

D02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讓 我 紓 解 上 課 的 壓 力  . 8 5 4  

D04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調 整 我 的 情 緒   . 8 2 6  

D07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增 進 同 儕 關 係   . 8 2 3  

D08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可 以 促 進 交 友 關 係   . 7 8 2  

D01 我 可 以 在 籃 球 活 動 中 獲 得 樂 趣   . 6 3 9  

 特徵值（ λ）   5.399  4.685

 解釋變異量（％）  38.567 33.466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38.567 72.032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 9 0 6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 顯 著 性 ）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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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信 度 分 析  

經 由 考 驗 結 果 ，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之

總 量 表 係 數 為 . 9 5 6； 各 分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之 係 數 分

別 為 ： 「 身 心 效 益 」 ： . 9 3 6； 「 自 我 實 現 」 :  . 9 2 6，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具 有 極 高 之 信 度 ， 如 表 3 - 1 4 所 示 。  

表 3 - 1 4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之 信 度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身 心 效 益  社 交 效 益  

題 數  

α 係 數  

9  

. 9 3 6  

5  

. 9 2 6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 9 5 6  

 

 

第 六 節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本 研 究 將 回 收 之 問 卷 ，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 進 行 問 卷 的

編 碼 登 錄 ， 並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和 不 同 的 研 究 假 設 ， 採 用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 中 文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本 研

究 各 項 統 計 考 驗 之 顯 著 水 準 均 定 為 α = . 0 5， 有 關 統 計 方 法 包

含 兩 個 部 份 ， 如 下 所 述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一 )次 數 分 配 表 與 百 分 比 ： 描 述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上 的 特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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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用 於 描 述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上 的 特 性 。  

二 、 推 論 統 計 ：  

(一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用 於 檢

驗 不 同 性 別 、 年 級 、 區 域 、 打 球 時 間 、 課 後 補 習 狀 況

及 學 習 成 就 在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休 閒 效

益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二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 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的 情 況 之 下 ， 用 以 檢 驗 各 背 景 變 項 中 不 同 組 別 的 差 異

情 形 。  

(三 )徑 路 分 析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 採 用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法 求 出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間 的 路 徑 迴

歸 係 數 ， 以 考 驗 本 研 究 架 構 中 各 控 制 變 項 間 之 路 徑 是

否 存 在 。  

(四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 探 討 國 中 學 生 參

與 動 機 對 涉 入 程 度 、 參 與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 涉 入 程 度 對 休 閒 效 益 及 滿 意 度 對 休 閒 效 益 之

間 是 否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情 形 。  

三 、  資 料 分 析 架 構 圖  

說 明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假 設 驗 證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 以 圖 3 - 3 之

資 料 分 析 架 構 圖 說 明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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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次 數 分 配 及 百 分 比  

B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C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D :徑 路 分 析  

 

圖 3 - 3   資 料 分 析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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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節 依 據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結 果 與 分 析 ， 以 及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之 需 要 ， 共 分 為 八 節 ： 第 一 節 為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 第 二 節 為 參 與 動 機 調 查 與 驗 證 結 果 ； 第

三 節 為 涉 入 程 度 調 查 與 驗 證 結 果 ； 第 四 節 為 滿 意 度 調 查 與 驗

證 結 果 ； 第 五 節 為 休 閒 效 益 調 查 與 驗 證 結 果 ； 第 六 節 為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徑 路 分 析 ； 第 七 節 為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第 八 節 為 綜 合 討 論 。  

 

第一節 不同人口背景變項與各研究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一 、 本 研 究 國 中 學 生 在 性 別 的 分 佈 情 形 ： 以 男 性 3 6 6 人 居

多 ， 共 佔 6 4 %； 女 性 2 0 6 人 ， 佔 3 6 %， 如 表 4 - 1 所 示 。  

表 4 - 1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性 別 分 配 摘 要 表  

性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男  
女  
總 和  

3 6 6  
2 0 6  
5 7 2  

6 4 . 0 %  
3 6 . 0 %  
1 0 0 %  

二 、 本 研 究 國 中 學 生 之 年 級 分 佈 情 形 ： 一 年 級 1 0 9 人 ， 二 年

級 2 5 1 人 ， 三 年 級 2 1 2 人 ； 所 佔 之 百 分 比 例 分 別 為

1 9 . 1 %、 4 3 . 9 %與 3 7 . 1 %， 如 表 4 -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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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年 級 分 配 摘 要 表  

年 級  次 數  百 分 比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1 0 9  
2 5 1  
2 1 2  

1 9 . 1 %  
4 3 . 9 %  
3 7 . 1 %  

三 、 本 研 究 國 中 學 生 之 居 住 地 區 分 佈 情 形 ： 臺 中 市 城 區 2 1 0

人 ， 佔 3 6 . 7％ ； 臺 中 市 山 區 1 6 0 人 ， 佔 2 8 . 0％ ； 臺 中

市 海 區 1 0 2 人 ， 佔 1 7 . 8％ ； 臺 中 市 屯 區   1 0 0 人 ， 佔

1 7 . 5％ ， 如 表 4 - 3 所 示 。  

表 4 - 3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地 區 分 配 摘 要 表  

地 區  次 數  百 分 比  
城 區  
山 區  
海 區  
屯 區  

2 1 0  
1 6 0  
1 0 2  
1 0 0  

3 6 . 7 0 %  
2 8 . 0 0 %  
1 7 . 8 0 %  
1 7 . 5 0 %  

四 、 本 研 究 國 中 學 生 打 球 時 間 統 計 結 果 ： 體 育 課 有 2 1 5 人 ，

佔 3 7 . 6 %； 課 餘 時 間 為  8 7 人 ， 佔 1 5 . 2 %； 不 限 時 間 為

2 7 0 人 ， 佔 4 7 . 2 %， 如 表 4 - 4 所 示 。  

表 4 - 4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時 間 摘 要 表  

時 間  次 數  百 分 比  
體 育 課  
課 餘 時 間  
不 限 時 間  

2 1 5  
8 7  

2 7 0  

3 7 . 6 0 %  
1 5 . 2 0 %  
4 7 . 2 0 %  

五 、 本 研 究 國 中 學 生 課 後 狀 態 統 計 結 果 ： 沒 有 補 習 者 為 2 4 0

人 ， 佔 4 2 . 0 %； 輕 度 者 （ 每 週 1 - 2 次 ） 為 1 2 4 人 ， 佔

2 1 . 7 %； 中 重 度 者 （ 每 週 3 次 以 上 ） 為 2 0 8 人 ， 佔

3 6 . 4 %， 如 表 4 -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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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課 後 補 習 狀 況 摘 要 表  

每 週 次 數  次 數  百 分 比  
無  
輕 度  
中 重 度  

2 4 0  
1 2 4  
2 0 8  

4 2 . 0 0 %  
2 1 . 7 0 %  
3 6 . 4 0 %  

六 、 本 研 究 國 中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就 統 計 結 果 ： 良 好 8 4 人 ， 佔

1 4 . 7 %； 普 通 3 6 6 人 ， 佔 6 4 . 0 %； 待 加 強 1 2 2 人 ， 佔

2 1 . 3 %， 如 表 4 - 6 所 示 。  

表 4 - 6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習 成 就 摘 要 表  

成 績  次 數  百 分 比  
良 好  
普 通  
待 加 強  

8 4  
3 6 6  
1 2 2  

1 4 . 7 0 %  
6 4 . 0 0 %  
2 1 . 3 0 %  

 

 

第 二 節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參 與 動 機 分 析 結 果  

 

 本 節 旨 在 說 明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調 查 結 果 ， 並 加 以

分 析 及 討 論 ， 共 分 二 部 分 加 以 說 明 ： 一 、 探 討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各 因 素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一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7 得 知 ， 各 因 素 構 面 平 均 數 高 低 順 序 依 序 為 「 健

康 需 求 」 ( M = 4 . 1 7 )； 「 運 動 需 求 」 ( M = 4 . 1 6 )； 「 成 就 需 求 」

( M = 3 . 9 9 )； 「 社 會 需 求 」 ( M = 3 . 5 9 )。 經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 特 徵 值 ( λ )為 0 . 4 8 1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0 1 )， 其 結 果 如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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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8 所 示 ； 再 經 L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 發 現 「 健 康 需 求 」 ＞ 「 運

動 需 求 」 ＞ 「 成 就 需 求 」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主 要 成 分 為 運 動 帶 來 的 健 康 需 求 ， 其 次 為 運 動 需 求 ， 最 後

則 為 成 就 需 求 。  

表 4 - 7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數  

運 動 需 求  

健 康 需 求  

成 就 需 求  

4 . 0 5  

4 . 1 0  

3 . 2 2  

0 . 8 1  

0 . 7 3  

1 . 0 1  

7  

6  

2  

表 4 - 8  
參 與 動 機 之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 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 值  

參 與 動 機  3 0 7 . 9 6 7  2  5 7 0  4 . 8 4 1  . 0 0 0  

二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各 因 素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一 ）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來 考 驗 研 究 假 設 1 - 1， 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9 所 示 。  

 
表 4 - 9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動 機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性 別  . 8 8 4 * * *  1 6 . 7 3 4  . 0 0 0  

*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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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9 中 可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1 - 1。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L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1 0

所 示 。  

表 4 - 1 0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性 別  

運動需求 

健康需求 

成就需求 

3 8 . 0 6 4

1 5 . 4 4 1

4 6 . 0 1 2

1  

1  

1  

3 8 . 0 6 4

1 5 . 4 4 1

4 6 . 0 1 2

6 4 . 6 5 8 * * *  

3 0 . 9 5 5 * * *  

4 8 . 5 0 3 * * *  

a > b  

a > b  

a > b  

* * * p＜ . 0 0 1   註 ： a＝ 男 性  b＝ 女 性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運 動 需 求 」 、 「 健 康 需 求 」 、 「 成

就 需 求 」 三 個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男

性 均 高 於 女 性 。 不 同 性 別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1 1 所 示 。  

表 4 - 1 1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性 別  統 計 量  運 動 需 求 健 康 需 求 成 就 需 求  

男 性  平 均 數  4 . 2 5  4 . 2 3  3 . 4 3  

 標 準 差  0 . 7 1  0 . 6 7  0 . 9 8  

女 性  平 均 數  3 . 7 1  3 . 8 8  2 . 8 4  

 標 準 差  0 . 8 7  0 . 7 7  0 .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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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1 2  
不 同 年 級 參 與 動 機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年 級  . 9 5 7 * * *  4 . 1 6 8  . 0 0 0  

* * * p＜ . 0 0 1  

 由 表 4 - 1 2 得 知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1 - 2。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年 級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S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1 3 所 示 。  

表 4 - 1 3  
不 同 年 級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年 級  
運動需求 

健康需求 

成就需求 

3 . 0 5 4

1 . 0 0 8

1 0 . 8 6 8

2  

2  

2  

1 . 5 2 7  

. 5 0 4  

5 . 4 3 4  

2 . 3 4 4  

. 9 6 0  

5 . 3 6 9 * *  

 

 

c > b  

* * p＜ . 0 1   註 ： a＝ 一 年 級   b＝ 二 年 級   c＝ 三 年 級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成 就 需 求 」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三 年 級 高 於 二 年 級 ， 一 年 級 則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 不 同 年 級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1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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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不 同 年 級 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年 級  統 計 量  運 動 需 求 健 康 需 求 成 就 需 求  

一 年 級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1 4  

0 . 8 5  

4 . 1 9  

0 . 7 5  

3 . 1 7  

1 . 0 3  

二 年 級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9 7  

0 . 8 5  

4 . 0 9  

0 . 7 5  

3 . 0 9  

1 . 0 3  

三 年 級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1 0  

0 . 8 1  

4 . 0 7  

0 . 6 8  

3 . 4 0  

0 . 9 6  

（ 三 ）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1 5  
不 同 區 域 參 與 動 機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區 域  . 9 6 8 *  2 . 0 5 5  . 0 3 1  

* p＜ . 0 5  

由 表 4 - 1 5 所 示 ，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區 域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S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1 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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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不 同 地 區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地 區  
運動需求 

健康需求 

成就需求 

5 . 3 7 9

3 . 3 1 6

7 . 2 1 7

3  

3  

3  

1 . 7 9 3  

1 . 1 0 5  

2 . 4 0 6  

2 . 7 6 5 *  

2 . 1 1 8  

2 . 3 5 8  

N / A  

 

 

* p＜ . 0 5   註 ： a＝ 城 區   b＝ 山 區   c＝ 海 區   d＝ 屯 區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運 動 需 求 」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S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無 差 異 ， 故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1 - 3。  

（ 四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1 7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參 與 動 機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打 球 時 間  . 8 1 0 * * *  2 1 . 0 1 8  . 0 0 0  

* * * p＜ . 0 0 1  

 由 表 4 - 1 7 中 可 發 現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1 - 4。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S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1 8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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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8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運 動 時 間  
運動需求 

健康需求 

成就需求 

6 7 . 6 8 1

2 5 . 0 9 9

3 2 . 0 8 9

2  

2  

2  

3 3 . 8 4 0

1 2 . 5 4 9

1 6 . 0 4 5

6 2 . 9 3 7 * * *  

2 5 . 9 9 6 * * *  

1 6 . 4 5 9 * * *  

c , b > a  

c , b > a  

c , b > a  

* * * p＜ . 0 0 1   註 ： a＝ 體 育 課   b＝ 課 餘 時 間   c＝ 不 限 時 間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運 動 需 求 」 、 「 健 康 需 求 」 「 成 就

需 求 」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在 三 個

構 面 中 ， 不 限 時 間 運 動 與 課 餘 時 間 運 動 者 均 大 於 體 育 課 運 動

者 。 不 同 年 級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1 9 所 表 示 。  

表 4 - 1 9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年 級  統 計 量  運 動 需 求 健 康 需 求 成 就 需 求  

體 育 課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6 2  

0 . 8 7  

3 . 8 3  

0 . 8 0  

2 . 9 2  

1 . 0 2  

課 餘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1 6  

0 . 7 3  

4 . 2 3  

0 . 6 5  

3 . 3 2  

0 . 9 9  

不 限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3 6  

0 . 6 0  

4 . 2 8  

0 . 6 1  

3 . 4 3  

0 . 9 6  

（ 五 ）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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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0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參 與 動 機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 9 8 8  1 . 1 6 2  . 3 2 4  

* p＜ . 0 5  

 由 表 4 - 2 0 得 知 ，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1 - 5。  

（ 六 ）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2 1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參 與 動 機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學 習 成 就  . 9 9 2  . 7 3 0  . 6 2 5  

* p＜ . 0 5  

 由 表 4 - 2 1 得 知 ，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1 - 6。  

 

（ 七 ） 小 結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上 的 研 究 結

果 ， 彙 整 成 摘 要 表 4 - 2 2 所 示 。 由 表 4 - 2 2 可 看 出 不 同 背 景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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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上 ， 除 了 區 域 、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 學 習 成 就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餘 背 景 變 項 均 至 少 一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2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參 與 動 機 驗 證 結 果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運 動 需 求  健 康 需 求  成 就 需 求  

性 別  

年 級  

區 域  

運 動 時 間  

課 後 狀 況  

學 習 成 就  

◎  

 

 

◎  

 

 

◎  

 

 

◎  

 

 

◎  

◎  

 

◎  

 

 

註 ： ◎ 表示該項人口背景變項之籃球運動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第 三 節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涉 入 程 度 分 析 結 果  

 

本 節 旨 在 說 明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調 查 結 果 ， 並 加

以 分 析 及 討 論 ， 共 分 二 部 分 加 以 說 明 ： 一 、 探 討 國 中 生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各 因 素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一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2 3 得 知 ， 各 因 素 構 面 平 均 數 高 低 順 序 依 序 為

「 表 現 性 」 ( M = 3 . 5 7 8 )； 「 重 要 性 」 ( M = 3 . 4 1 6 )； 「 社 會 性 」

( M = 3 . 2 5 2 )； 「 關 注 性 」 ( M = 2 . 7 9 5 )。 經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 特 徵 值 ( λ )為 0 . 5 7 2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0 1 )， 其 結 果 如 表

4 - 2 4 所 示 ； 再 經 L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 發 現 「 表 現 性 」 ＞ 「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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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性 」 ＞ 「 社 會 性 」 ＞ 「 關 注 性 」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的 主 要 成 分 為 表 現 性 ， 其 次 為 重 要 性 ， 再 其 次 為 社

會 性 ， 最 後 則 為 關 注 性 。  

表 4 - 2 3  
涉 入 程 度 各 構 面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數  

社 會 性  

重 要 性  

表 現 性  

關 注 性  

3 . 2 5  

3 . 4 2  

3 . 5 8  

2 . 8 0  

1 . 0 1  

1 . 0 5  

0 . 9 1  

1 . 1 2  

6  

5  

5  

4  

表 4 - 2 4  
涉 入 程 度 之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 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 值  

涉 入 程 度  1 4 2 . 1 1 5  3  5 6 9  . 5 7 2 * * *  . 0 0 0  

* * * p＜ . 0 0 1  

二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各 因 素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一 ）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來 考 驗 研 究 假 設 2 - 1， 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2 5 所 示 。  

表 4 - 2 5  
不 同 性 別 涉 入 程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性 別  . 8 8 9 * * *  1 7 . 7 2 8  . 0 0 0  

*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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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2 5 中 可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2 - 1。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L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2 6 所 示 。  

表 4 - 2 6  
不 同 性 別 涉 入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性 別  

社 會 性  

重 要 性  

表 現 性  

關 注 性  

5 5 . 5 1 2

5 8 . 0 2 8

3 0 . 9 4 1

4 7 . 8 9 3

1  

1  

1  

1  

5 5 . 5 1 2

5 8 . 0 2 8

3 0 . 9 4 1

4 7 . 8 9 3

6 0 . 0 4 7 * * *  

5 7 . 9 0 9 * * *  

3 9 . 4 5 7 * * *  

4 0 . 4 9 0 * * *  

a > b  

a > b  

a > b  

a > b  

* * * p＜ . 0 0 1    註 ： a＝ 男 性   b＝ 女 性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社 會 性 」 、 「 重 要 性 」 、 「 表 現

性 」 、 「 關 注 性 」 四 個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男 性 均 高 於 女 性 。 不 同 性 別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2 7 所 示 。  

表 4 - 2 7  
不 同 性 別 涉 入 程 度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性 別  統 計 量  社 會 性  重 要 性  表 現 性  關 注 性  

男 性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4 7  

0 . 9 6  

3 . 6 6  

0 . 9 8  

3 . 7 5  

0 . 8 9  

3 . 0 1  

1 . 1 1  

女 性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8 4  

0 . 9 6  

2 . 9 9  

1 . 0 3  

3 . 2 7  

0 . 8 8  

2 . 4 1  

1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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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2 8  
不 同 年 級 涉 入 程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年 級  . 9 7 6  1 . 7 3 7  . 0 8 6  

* p＜ . 0 5  

由 表 4 - 2 8 得 知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2 - 2。  

（ 三 ）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2 9  
不 同 區 域 涉 入 程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區 域  . 9 7 8  1 . 0 5 2  . 3 9 8  

* p＜ . 0 5  

由 表 4 - 2 9 中 可 發 現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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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3 0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涉 入 程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打 球 時 間  . 7 7 8 * * *  1 8 . 9 4 6  . 0 0 0  

* * * p＜ . 0 0 1  

由 表 4 - 3 0 中 可 發 現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2 - 4。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S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3 1 所 示 。  

表 4 - 3 1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涉 入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打 球 時 間  

社 會 性  

重 要 性  

表 現 性  

關 注 性  

9 9 . 8 0 0

1 2 5 . 7 8 0

5 6 . 8 2 9

9 4 . 6 6 3

2  

2  

2  

2  

4 9 . 9 0 0

6 2 . 8 9 0

2 8 . 4 1 5

4 7 . 3 3 1

5 8 . 8 2 5 * * *  

7 1 . 0 8 2 * * *  

3 8 . 3 9 5 * * *  

4 2 . 9 2 3 * * *  

c , b > a  

c , b > a  

c , b > a  

c , b > a  

* * * p＜ . 0 0 1   註 ： a＝ 體 育 課  b＝ 課 餘 時 間  c＝ 不 限 時 間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社 會 性 」 、 「 重 要 性 」 、 「 表 現

性 」 、 「 關 注 性 」 四 個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不 限 時 間 打 球 者 與 課 餘 時 間 打 球 者 均 高 於 僅 於 體 育 課



 72

打 球 者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在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3 2 所 示 。  

表 4 - 3 2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涉 入 程 度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打 球 時 間  統 計 量  社 會 性 重 要 性  表 現 性  關 注 性  

體 育 課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7 2  

0 . 9 4  

2 . 8 2  

1 . 0 4  

3 . 1 8  

0 . 8 7  

2 . 2 8  

0 . 9 9  

課 餘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4 7  

1 . 0 2  

3 . 6 4  

0 . 9 2  

3 . 7 1  

0 . 9 0  

2 . 9 8  

1 . 0 6  

不 限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6 1  

0 . 8 8  

3 . 8 2  

0 . 8 6  

3 . 8 5  

0 . 8 4  

3 . 1 5  

1 . 0 9  

（ 五 ）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3 3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涉 入 程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 9 8 6  1 . 1 0 2  . 4 1 4  

* p＜ . 0 5  

 由 表 4 - 3 3 得 知 ，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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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3 4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涉 入 程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學 習 成 就  . 9 8 5  1 . 0 5 2  . 3 9 5  

* p＜ . 0 5  

 由 表 4 - 3 4 得 知 ，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2 - 5。  

（ 七 ） 小 結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各 構 面 上 的 研 究 結

果 ， 彙 整 成 摘 要 表 4 - 3 5 所 示 。 由 表 4 - 3 5 可 看 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各 構 面 上 ， 除 了 在 性 別 與 運 動 時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餘 背 景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4 - 3 5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涉 入 程 度 驗 證 結 果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關 注 性  重 要 性  表 現 性  社 會 性  
性 別  
年 級  
區 域  

打 球 時 間  
課 後 狀 況  
學 習 成 就  

◎  
 
 
◎  

 
 

◎  
 
 
◎  

 
 

◎  
 
 
◎  

 
 

◎  
 
 
◎  

 
 

註：◎表示該項人口背景變項之籃球運動涉入程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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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對滿意度調查分析結果  

 

本 節 旨 在 說 明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調 查 結 果 ， 並 加 以

分 析 及 討 論 ， 共 分 二 部 分 加 以 說 明 ： 一 、 探 討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因 素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一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3 4 得 知 ， 各 因 素 構 面 平 均 數 高 低 順 序 依 序 為

「 休 閒 興 趣 」 ( M = 3 . 9 7 1 )； 「 課 程 時 段 」 ( M = 3 . 6 0 7 )； 「 環 境

體 驗 」 ( M = 3 . 6 1 7 )； 「 技 巧 表 現 」 ( M = 3 . 3 0 9 )。 經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 特 徵 值 ( λ )為 0 . 5 1 8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0 1 )， 其 結

果 如 表 4 - 3 7 所 示 ； 再 經 L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 發 現 「 休 閒 興

趣 」 大 於 「 課 程 時 段 」 與 「 環 境 體 驗 」 ， 「 技 巧 表 現 」 最

小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的 主 要 成 分 為 為 休 閒 興

趣 ， 其 次 為 課 程 時 段 與 環 境 體 驗 ， 最 後 則 為 技 巧 表 現 。  

表 4 - 3 6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數  

休 閒 興 趣  

環 境 體 驗  

技 巧 表 現  

課 程 時 段  

3 . 9 7  

3 . 6 2  

3 . 3 1  

3 . 6 7  

0 . 7 5  

0 . 8 1  

0 . 9 0  

0 . 8 8  

1 0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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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7  
滿 意 度 之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 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 值  

滿 意 度  1 7 6 . 6 3 1  3  5 6 9  . 5 1 8  . 0 0 0  

* p＜ . 0 5  

二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因 素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一 ）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來 考 驗 研 究 假 設 4 - 1， 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3 8 所 示 。  

表 4 - 3 8  
不 同 性 別 滿 意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性 別  . 9 2 1 * * *  1 2 . 0 8 2  . 0 0 0  

* * * p＜ . 0 0 1  

由 表 4 - 3 8 中 可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滿 意 度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3 - 1。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L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3 9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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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9  
不 同 性 別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性 別  

休閒興趣 

環境體驗 

技巧表現 

課程時段 

2 4 . 1 2 7

1 0 . 6 0 0

1 9 . 5 3 6

1 5 . 4 0 0

1  

1  

1  

1  

2 4 . 1 2 7

1 0 . 6 0 0

1 9 . 5 3 6

1 5 . 4 0 0

4 6 . 3 7 0 * * *  

1 6 . 6 4 8 * * *  

2 7 . 6 5 2 * *  

2 0 . 3 5 4 * * *  

a > b  

a > b  

a > b  

a > b  

* * p＜ . 0 1   * * * p＜ . 0 0 1   註 ： a＝ 男 性  b＝ 女 性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休 閒 興 趣 」 、 「 環 境 體 驗 」 、

「 技 巧 表 現 」 、 「 課 程 時 段 」 四 個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男 性 均 高 於 女 性 。 不 同 性 別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4 0 之 內 容 所

示 。  

表 4 - 4 0  
不 同 性 別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性 別  統 計 量  休 閒 興 趣 環 境 體 驗 技 巧 表 現  課 程 時 段

男 性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1 3  

0 . 7 2  

3 . 7 2  

0 . 7 9  

3 . 4 5  

0 . 8 5  

3 . 7 9  

0 . 8 7  

女 性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7 0  

0 . 7 3  

3 . 4 4  

0 . 8 1  

3 . 0 6  

0 . 8 2  

3 . 4 5  

0 .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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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4 1  
不 同 年 級 滿 意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年 級  . 9 4 4 * * *  4 . 1 6 5  . 0 0 0  

* * * p＜ . 0 0 1  

 由 表 4 - 4 1 可 發 現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3 - 2。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年 級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S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4 2 所

示 。  

表 4 - 4 2  
不 同 年 級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年 級  

休閒興趣 

環境體驗 

技巧表現 

課程時段 

6 . 3 2 6

7 . 5 7 0

5 . 6 7 8

1 . 3 7 3

2  

2  

2  

2  

3 . 1 6 3  

3 . 7 8 5  

2 . 8 3 9  

. 6 8 7  

5 . 7 2 5 * *  

5 . 8 8 5 * *  

3 . 8 7 8 *  

. 8 7 7  

a , c > c , b  

a > b , c  

a , c > c , b  

 

* p＜ . 0 5  * * p＜ . 0 1 註 ： a＝ 一 年 級   b＝ 二 年 級   c＝ 三 年 級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休 閒 興 趣 」 、 「 環 境 體 驗 」 、 「 技

巧 表 現 」 三 個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在

「 休 閒 興 趣 」 上 一 年 級 高 於 二 年 級 ； 在 「 環 境 體 驗 」 上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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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大 於 二 年 級 與 三 年 級 ； 「 技 巧 表 現 」 上 一 年 級 高 於 二 年

級 。 不 同 年 級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4 3 所 示 。  

表 4 - 4 3  
不 同 年 級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年 級  統 計 量  休 閒 興 趣 環 境 體 驗 技 巧 表 現  課 程 時 段

一 年 級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1 4  

0 . 7 8  

3 . 8 5  

0 . 8 6  

3 . 4 7  

0 . 9 9  

3 . 7 5  

0 . 9 5  

二 年 級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8 6  

0 . 7 9  

3 . 5 8  

0 . 8 3  

3 . 2 0 9  

0 . 8 9  

3 . 6 8  

0 . 8 8  

三 年 級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0 1  

0 . 6 6  

3 . 5 4  

0 . 7 3  

3 . 3 4  

0 . 7 3  

0 . 3 6  

0 . 8 5  

（ 三 ）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4 4  
不 同 區 域 滿 意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區 域  . 9 4 2 * *  2 . 8 6 6  . 0 0 1  

* * p＜ . 0 1  

由 表 4 - 4 4 可 發 現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3 -

3。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區 域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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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 並 以 S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4 5 所

示 。  

表 4 - 4 5  
不 同 區 域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區 域  

休閒興趣 

環境體驗 

技巧表現 

課程時段 

6 . 8 4 4

4 . 5 7 2

3 . 1 6 2

3 . 3 1 6

3  

3  

3  

3  

2 . 2 8 1  

1 . 5 2 4  

1 . 0 5 4  

1 . 1 0 5  

4 . 1 2 8 * *  

2 . 3 4 6  

1 . 4 2 9  

1 . 4 1 6  

b , d > c  

 

* * p＜ . 0 1  註 ： a＝ 城 區   b＝ 山 區   c＝ 海 區  d＝ 屯 區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休 閒 興 趣 」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在 「 休 閒 興 趣 」 上 山 區 、 屯 區 高 於 海

區 。 不 同 區 域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4 6 所 示 。  

表 4 - 4 6  
不 同 區 域 之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區 域  統 計 量  休 閒 興 趣 環 境 體 驗 技 巧 表 現  課 程 時 段

城 區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9 9  

0 . 8 1  

3 . 6 1  

0 . 8 9  

3 . 2 7  

0 . 9 4  

3 . 6 8  

0 . 9 5  

山 區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0 7  

0 . 7 8  

3 . 7 4  

0 . 8 1  

3 . 4 0 0  

0 . 9 2  

3 . 7 0  

0 . 9 8  

海 區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7 5  

0 . 6 6  

3 . 4 8  

0 . 6 9  

3 . 3 6  

0 . 6 9  

3 . 5 2  

0 . 7 1  

屯 區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0 1  

0 . 6 1  

3 . 5 8  

0 . 7 2  

3 . 1 9  

0 . 7 0  

3 . 7 6  

0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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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4 7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滿 意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打 球 時 間  . 8 1 6 * * *  1 5 . 1 7 0  . 0 0 0  

* * * p＜ . 0 0 1  

由 表 4 - 4 7 可 發 現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3 - 4。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S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4 8 所 示 。  

表 4 - 4 8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打 球 時 間  

休閒興趣 

環境體驗 

技巧表現 

課程時段 

5 3 . 9 3 2

2 6 . 1 0 5

4 1 . 6 2 8

3 4 . 4 4 3

2  

2  

2  

2  

2 6 . 9 6 6

1 3 . 0 0 8

2 0 . 8 1 4

1 7 . 2 2 1

5 7 . 5 1 5 * * *  

2 1 . 2 9 8 * * *  

3 1 . 1 1 7 * * *  

2 3 . 7 7 1 * * *  

c , b > a  

c , b > a  

c , b > a  

c , b > a  

* * * p＜ . 0 0 1  註 ： a＝ 體 育 課   b＝ 課 餘 時 間   c＝ 不 限 時 間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休 閒 興 趣 」 、 「 環 境 體 驗 」 、

「 技 巧 表 現 」 及 「 課 程 時 段 」 四 個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在 四 個 構 面 上 不 限 時 間 及 課 餘 時 間 運 動 者



 81

高 於 體 育 課 運 動 者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4 9 所 示 。  

表 4 - 4 9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打 球 時 間  統 計 量  休閒興趣 環境體驗 技巧表現  課程時段

體 育 課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58 

0.74 

3.34 

0.76 

2.96 

0.76 

3.36 

0.86 

課 餘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09 

0.69 

3.82 

0.82 

3.56 

0.92 

3.74 

0.83 

不 限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24 

0.64 

3.77 

0.79 

3.50 

0.83 

3.89 

0.85 

（ 五 ）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5 0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滿 意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課 後 狀 況  . 9 6 8 * *  2 . 3 1 5  . 0 1 8  

* * p＜ . 0 1  

由 表 4 - 5 0 可 發 現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3 - 5。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S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5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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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1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課 後 狀 況  

休閒興趣 

環境體驗 

技巧表現 

課程時段 

4 . 0 2 6

1 . 7 3 1

5 . 6 7 6

1 . 0 3 4

2  

2  

2  

2  

2 . 0 1 3  

1 . 3 2 5  

3 . 8 7 7  

. 6 6 0  

3 . 6 1 7 *  

1 . 3 2 5  

3 . 8 7 7 *  

. 6 6 0  

N / A  

 

b > a  

 

* p＜ . 0 5   註 ： a＝ 無   b＝ 輕 度   c＝ 中 重 度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休 閒 興 趣 」 、 「 技 巧 表 現 」 二 個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在 「 技 巧 表 現 」 上

輕 度 補 習 者 高 於 無 補 習 者 。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5 2 所 示 。  

表 4 - 5 2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課 後 狀 況  統 計 量  休閒興趣 環境體驗 技巧表現  課程時段

無 補 習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8 7  

0 . 7 4  

3 . 5 8  

0 . 8 1  

3 . 2 1  

0 . 8 6  

3 . 6 2  

0 . 8 8  

輕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0 6  

0 . 7 8  

3 . 5 7  

0 . 8 7  

3 . 4 7  

0 . 8 6  

3 . 7 2  

0 . 8 7  

中 重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0 3  

0 . 7 3  

3 . 6 9  

0 . 7 7  

3 . 3 3  

0 . 8 5  

3 . 7 0  

0 .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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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5 3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滿 意 度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學 習 成 就  . 9 8 9  . 7 7 0  . 6 2 9  

* p＜ . 0 5  

由 表 4 - 5 3 得 知 ，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3 - 5。  

（ 七 ） 小 結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上 的 研 究 結 果 ，

彙 整 成 摘 要 表 4 - 5 4 所 示 。 由 表 4 - 5 4 可 看 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上 ， 除 在 學 習 成 就 無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餘 背 景 變 項 至 少 有 一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5 4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滿 意 度 驗 證 結 果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休 閒 興 趣 環 境 體 驗 技 巧 表 現  課 程 時 段

性 別  

年 級  

區 域  

打 球 時 間  

課 後 狀 況  

學 習 成 就  

◎  

◎  

◎  

◎  

 

 

◎  

◎  

 

◎  

 

 

◎  

◎  

 

◎  

◎  

 

◎  

 

 

◎  

 

 

註：◎表示該項人口背景變項之籃球運動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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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休 閒 效 益 分 析 結 果  

 

本 節 旨 在 說 明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調 查 結 果 ， 並 加

以 分 析 及 討 論 ， 共 分 二 部 分 加 以 說 明 ： 一 、 探 討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各 因 素 差 異 性 考 驗 。  

一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5 5 得 知 ， 各 因 素 構 面 平 均 數 高 低 順 序 依 序 為

「 社 交 效 益 」 ( M = 4 . 0 6 4 )、 「 身 心 效 益 」 ( M = 3 . 9 2 6 )。 經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 特 徵 值 ( λ ) 為 0 . 8 9 5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0 1 )， 如 表 4 - 5 6 所 示 ； 再 經 L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 發 現 「 社

交 效 益 」 ＞ 「 身 心 效 益 」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的 主 要 成 分 為 運 動 後 帶 來 的 社 交 效 益 ， 其 次 為 身 心 上 提 升 的

效 益 。  

表 4 - 5 5  
休 閒 效 益 各 構 面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因 素 名 稱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數  

身 心 效 益  

社 交 效 益  

3 . 9 3  

4 . 0 6  

0 . 7 9  

0 . 8 3  

9  

5  

表 4 - 5 6  
休 閒 效 益 之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 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 值  

休 閒 效 益  6 7 . 0 0 6  1  5 7 1  . 8 9 5  . 0 0 0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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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量 表 各 因 素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一 ）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來 考 驗 研 究 假 設 4 - 1， 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情 形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5 7 所 示 。  

表 4 - 5 7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休 閒 效 益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性 別  . 9 6 2 * * *  1 1 . 3 7 8  . 0 0 0  

* * * p＜ . 0 0 1  

 由 表 4 - 5 7 中 可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滿 意 度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4 - 1。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L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5 8 所 示 。  

表 4 - 5 8  
不 同 性 別 休 閒 效 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性 別  
身心效益 

社交效益 

7 . 1 4 9

1 4 . 0 6 2

1  

1  

7 . 1 4 9  

1 4 . 0 6 2

1 1 . 5 2 6 * *  

2 1 . 1 9 3 * * *  

a > b  

a > b  

* * p＜ . 0 1   * * * p＜ . 0 0 1   註 ： a＝ 男 性   b＝ 女 性  

 



 86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身 心 效 益 」 和 「 社 交 效 益 」 二 個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男 性 均 高 於 女

性 。 不 同 性 別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5 9 所 示 。  

表 4 - 5 9  
不 同 性 別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性 別  統 計 量  身 心 效 益  社 交 效 益  

男 性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0 1  

0 . 7 7  

4 . 1 8  

0 . 7 9  

女 性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7 8  

0 . 8 2  

3 . 8 6  

0 . 8 6  

（ 二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6 0  
不 同 年 級 休 閒 效 益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年 級  . 9 9 7  . 4 9 2  . 7 4 2  

* p＜ . 0 5  

由 表 4 - 6 0 得 知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休 閒 效 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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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6 1  
不 同 區 域 休 閒 效 益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區 域  . 9 7 9  2 . 0 1 1  . 0 6 1  

* p＜ . 0 5  

由 表 4 - 6 1 得 知 ，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休 閒 效 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4 - 3。  

（ 四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6 2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休 閒 效 益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運 動 時 間  . 8 8 2 * * *  1 8 . 4 3 6  . 0 0 0  

* * * p＜ . 0 0 1  

由 表 4 - 6 2 可 發 現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此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4 - 4。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之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情 形 ， 再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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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O V A )來 探 討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S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4 - 6 3 所 示 。  

表 4 - 6 3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休 閒 效 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d f 均 方 和 F  事 後 比 較

打 球 時 間  
身心效益  

社交效益  

4 0 . 5 5 3

4 2 . 4 4 9

2  

2  

2 0 . 2 7 7

2 1 . 2 5 0

3 6 . 0 4 0 * * *  

3 4 . 5 6 8 * * *  

c , b > a  

c , b > a  

* * * p＜ . 0 0 1   註 ： a＝ 體 育 課   b＝ 課 餘 時 間   c＝ 不 限 時 間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在 「 身 心 效 益 」 、 「 社 交 效 益 」 二 個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 在 二 個 構 面 上 不 限

時 間 及 課 餘 時 間 運 動 者 高 於 體 育 課 運 動 者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各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請 參 閱 表 4 -

6 4 所 示 。  

表 4 - 6 4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打 球 時 間  統 計 量  身 心 效 益  社 交 效 益  

體 育 課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5 9  

0 . 8 3  

3 . 7 2  

0 . 8 7  

課 餘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0 1  

0 . 7 6  

4 . 1 4  

0 . 7 9  

不 限 時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1 6  

0 . 6 8  

4 . 3 1  

0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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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6 5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休 閒 效 益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課 後 狀 況  . 9 8 5  2 . 1 2 6  . 0 7 5  

* p＜ . 0 5  

 由 表 4 - 6 5 得 知 ，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休 閒 效 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4 - 5。  

（ 六 ）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表 4 - 6 6  
不 同 學 習 成 就 休 閒 效 益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 s  
L a m b d a  F 檢 定  顯 著 性  

學 習 成 就  . 9 9 9  . 1 0 0  . 9 8 3  

* p＜ . 0 5  

由 表 4 - 6 6 得 知 ，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 5 )， 顯 示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籃 球 休 閒 效 益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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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小 結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各 構 面 上 的 研 究 結

果 ， 彙 整 成 摘 要 表 4 - 6 7 所 示 。 由 表 4 - 6 7 看 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各 構 面 上 ， 在 性 別 與 打 球 時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餘 背 景 變 項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6 7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休 閒 效 益 驗 證 結 果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身 心 效 益  社 會 效 益  

性 別  

年 級  

區 域  

打 球 時 間  

課 後 狀 況  

學 習 成 就  

◎  

 

 

◎  

 

 

◎  

 

 

◎  

 

 

註：◎表示該項人口背景變項之籃球運動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第 六 節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徑 路 分 析  

 

本 節 旨 在 探 討 本 研 究 架 構 中 各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間 的

路 徑 是 否 存 在 。 為 瞭 解 臺 中 市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是 否 能 有 效 預 測 休 閒 效 益 ， 本 研 究 以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做 為 預 測 變 項 ， 以 休 閒 效 益 做 為 效

標 變 項 ， 進 行 第 一 個 複 迴 歸 分 析 。 經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其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分 別 . 3 4 3 * * * ( p < . 0 0 1 )、 . 0 1 4 ( p > . 0 5 )、 . 5 3 1 * * *  

( p < . 0 0 1 )， 二 條 路 徑 達 顯 著 水 準 ， 其 結 果 如 表 4 - 6 8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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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8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對 休 閒 效 益 之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表  
迴 歸 別  預測變項 β 係數  T 值  顯著性  R2 依變項  

迴 歸 一  
參與動機 

涉入程度 

滿 意 度 

.343***

.014 

.531***

 8.904

  .335 

13.503

.000 

.738 

.000 

.683 

 

休閒效益  

 

* * * p < . 0 0 1  

第 二 個 複 迴 歸 分 析 以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做 為 預 測 變

項 ， 以 滿 意 度 做 為 效 標 變 項 ， 經 分 析 之 後 結 果 發 現 其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分 別 為 . 3 5 8 * * * ( p < . 0 0 1 )、 . 4 9 5 * * * ( p < . 0 0 1 )二 者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如 表 4 - 6 9 所 示 。  

表 4 - 6 9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之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表  
迴 歸 別  預 測 變 項  β 係 數  T 值  顯 著 性 R 2  依 變 項

迴 歸 二  參 與 動 機  
涉 入 程 度  

. 3 5 8 * * *

. 4 9 5 * * *
 9 . 3 6 1
1 2 . 9 4 4

. 0 0 0  

. 0 0 0  . 6 4 0  
 

滿 意 度

 

* * * p < . 0 0 1  

第 三 個 複 迴 歸 分 析 以 參 與 動 機 做 為 預 測 變 項 ， 以 涉 入

程 度 做 為 效 標 變 項 ， 經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其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為 . 7 5 4（ p < .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 其 結 果 如 表 4 - 7 0 所 示 。  

表 4 - 7 0  
參 與 動 機 對 涉 入 程 度 之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表  
迴 歸 別  預 測 變 項  β 係 數 T 值  顯 著 性 R 2  依 變 項  

迴 歸 三  參 與 動 機  . 7 5 4 * * * 2 7 . 4 2 3 . 0 0 0  . 5 6 8  
 

涉 入 程 度

* * * p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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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三 次 迴 歸 分 析 得 知 ， 在 影 響 國 中 生 籃 球 運 動 的 休

閒 效 益 中 ， 有 八 條 顯 著 路 徑 ： 一 、 參 與 動 機 →涉 入 程 度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7 5 4 ； 二 、 參 與 動 機 → 滿 意 度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3 5 8； 三 、 參 與 動 機 →休 閒 效 益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3 4 3；

四 、 參 與 動 機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間 接 效 果 值 為 . 1 9 0；

五 、 涉 入 程 度 →滿 意 度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4 9 5； 六 、 涉 入 程 度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間 接 效 果 值 為 . 2 6 2； 九 、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5 3 1， 如 圖 4 - 1 所 示 。  

 

 

圖 4 - 1   本 研 究 研 究 控 制 變 項 之 徑 路 分 析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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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一 、 參 與 動 機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由 徑 路 分 析 得 知 國 中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會 直

接 影 響 涉 入 程 度 ， 因 此 進 一 步 以 典 型 相 關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分 析 來 瞭 解 兩 變 項 之 相 關 情 形 。 研 究 變 項 以 參

與 動 機 （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作 為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 以 休 閒 涉 入 （ 社 會 性 、 重 要 性 、 表 現 性 、 關 注

性 ） 作 為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 求 出 兩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之 相

關 情 形 。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共 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

其 分 析 摘 要 表 如 表 4 - 7 1 所 示 。  

表 4 - 7 1  
參 與 動 機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控 制 變 項  
（X變項） 

典 型 因 素  
χ  1  

典 型 因 素

χ  2  
效 標 變 項

（Y變項）
典 型 因 素  

η 1  
典 型 因 素

η 2
 

運 動 需 求  

健 康 需 求  

成 就 需 求  

. 9 8 0  

. 7 8 8  

. 7 4 7  

- . 1 9 8  

- . 1 0 3  

 . 6 6 5  

社 會 性  

重 要 性  

表 現 性  

關 注 性  

. 8 4 7  

. 9 2 6  

. 9 0 3  

. 6 5 6  

 . 0 1 7  

- . 2 9 3  

 . 3 4 2  

 . 3 6 7  

抽出變異數％ 4 6 . 9 6 0    . 5 7 1  抽出變異數％ 7 0 . 5 3 4  8 . 4 4 0  

重 疊 ％  7 1 . 3 4 4  1 6 . 3 7 9  重 疊 ％  4 6 . 4 2 7   . 2 9 4  

    ρ 2  
ρ  

. 6 5 7  
   . 8 1 1 * * *  

. 0 3 4  
  . 1 8 7 **

* * p＜ . 0 1   * * *  p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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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表 4 - 7 1 參 與 動 機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可 發 現 ：  

（ 一 ）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之 相 關 係 數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 8 1 1 ( p < . 0 0 1 )，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2 =  

1 8 7 ( p < . 0 0 5 )。 此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係 透 過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  

（ 二 ）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與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9 8 0、 0 . 7 8 8 及 0 . 7 4 7， 而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涉 入

程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社 會 性 、 重 要 性 、 表 現 性 、 關 注

性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8 4 7、 0 . 9 2 6、 0 . 9 0 3 及

0 . 6 5 6。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6 . 4 2 7 %。  

（ 三 ）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與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0 . 1 9 8、 - 0 . 1 0 3 及 0 . 6 6 5，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與 涉 入

程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社 會 性 、 重 要 性 、 表 現 性 、 關 注

性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0 1 7、 - 0 . 2 9 3、 0 . 3 4 2 及

0 . 3 6 7。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2 9 4 %。  

（ 四 ） 參 與 動 機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對 於 涉

入 程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6 . 7 2 1 ％

（ 即 4 6 . 4 2 7 %＋ 0 . 2 9 4 %） ， 參 與 動 機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分 析 如 下 圖 4 -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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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   參 與 動 機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二 、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由 徑 路 分 析 得 知 國 中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會 直

接 影 響 滿 意 度 ， 因 此 進 一 步 以 典 型 相 關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分 析 來 瞭 解 兩 變 項 之 相 關 情 形 。 研 究 變 項 以 參

與 動 機 （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作 為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 以 滿 意 度 （ 休 閒 興 趣 、 環 境 體 驗 、 技 巧 表 現 、

課 程 時 段 ） 作 為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 求 出 兩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之 相 關 情 形 。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共 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 其 分 析 摘 要 表 如 表 4 - 7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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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2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控制變項 
（X變項） 

典 型

因 素  
χ  1  

典 型

因 素

χ  2  

典 型

因 素

χ  3  

效標變項

（Y變項）

典 型  
因 素  
η 1  

典 型  
因 素  
η 2

 

典 型

因 素

η 3  

運動需求 

健康需求 

成就需求 

. 9 9 6  

. 8 3 4  

. 6 3 1  

- . 0 5 0

 . 0 7 8

 . 7 6 5

- . 0 8 0

 . 5 4 6

- . 1 2 9

休閒興趣

環境體驗

技巧表現

課程時段

. 9 7 9  

. 6 1 6  

. 7 4 2  

. 7 4 6  

- . 2 0 1  
 . 0 2 7  
 . 5 7 5  
 . 3 0 2  

- . 0 3 5
 . 2 6 8
- . 2 6 7
 . 5 4 9

抽 出 變

異 數 ％  4 1 . 0 1 4   2 . 2 0 5   . 1 9 3
抽 出 變

異 數 ％
61.104 11.853 11.131

重 疊 ％  6 9 . 5 3 2  1 9 . 7 7 5 1 0 . 6 9 4 重 疊 ％ 36.042  1.322   .201

     ρ 2  
ρ  

.589 
   .768*** 

.111 
   .334*** 

.018 
 .135*

* p＜ . 0 5   * * *  p < . 0 0 1  

由 上 表 4 - 7 2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可 發 現 ：  

（ 一 ） 三 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之 相 關 係 數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 7 6 8 ( p < . 0 0 1 )，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2 =  

. 3 3 4 ( p < . 0 0 5 )， 第 三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3 = . 1 3 5 ( p < . 0 5 )。

此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係 透 過 三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  

（ 二 ）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與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9 9 6、 0 . 8 3 4 及 0 . 6 3 1， 而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滿 意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休 閒 興 趣 、 環 境 體 驗 、 技 巧 表 現 、

課 程 時 段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9 7 9、 0 . 6 1 6、

0 . 7 4 2 及 0 . 7 4 6。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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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6 . 0 4 2 %。  

（ 三 ）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與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 0 5 0、 0 . 0 7 8 及 0 . 7 6 5，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與 滿 意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休 閒 興 趣 、 環 境 體 驗 、 技 巧 表 現 、 課

程 時 段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0 . 2 0 1 、 0 . 0 2 7 、

0 . 5 7 5 及 0 . 3 0 2。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 3 2 2 %。  

（ 四 ）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與 第 三 典 型 因 素 ( χ 3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0 . 0 8 0、 0 . 5 4 6、 - 0 . 1 2 9，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3 )與 滿 意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休 閒 興 趣 、 環 境 體 驗 、 技 巧 表 現 、

課 程 時 段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0 . 0 3 5、 0 . 2 6 8、  

- 0 . 2 6 7 及 0 . 5 4 9。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2 0 1 %。  

（ 五 ） 參 與 動 機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對 於 滿

意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7 . 9 2 5％ （ 即

3 6 . 0 4 2 %＋ 1 . 3 2 2 % + 0 . 2 0 1 %） ，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分 析 如 下 圖 4 -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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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3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三 、 參 與 動 機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由 徑 路 分 析 得 知 國 中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會 直

接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 因 此 進 一 步 以 典 型 相 關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分 析 來 瞭 解 兩 變 項 之 相 關 情 形 。 研 究 變 項 以 參

與 動 機 （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作 為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 以 休 閒 效 益 （ 身 心 效 益 、 社 交 效 益 ） 作 為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 求 出 兩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之 相 關 情 形 。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共 有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 其 分 析 摘 要 表

如 表 4 - 7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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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3  
參 與 動 機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典 型 因 素  
χ  1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典 型 因 素  
η 1  

運 動 需 求  

健 康 需 求  

成 就 需 求  

. 9 7 9  

. 8 9 3  

. 5 8 9  

身 心 效 益  

社 交 效 益  

. 9 4 3  

. 9 8 3  

抽 出 變 異 數 ％  4 0 . 7 7 5  抽 出 變 異 數 ％ 9 3 . 3 2 2  

重 疊 ％  7 0 . 0 6 9  重 疊 ％  5 4 . 2 8 0  

   ρ 2  
ρ  

. 5 8 2  
   . 7 6 3 * * *  

* * *  p < . 0 0 1  

 由 上 表 4 - 7 3 參 與 動 機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可 發 現 ：  

（ 一 ）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之 相 關 係 數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 7 6 3 ( p < . 0 0 1 )。 此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係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  

（ 二 ）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與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9 6 7、 0 . 8 9 3 及 0 . 5 8 9， 而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休 閒 效

益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 身 心 效 益 、 社 交 效 益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9 4 3 及 0 . 9 8 3。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4 . 2 8 0 %， 參 與 動 機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分 析 如 下 圖 4 -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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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4   參 與 動 機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四 、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由 徑 路 分 析 得 知 國 中 生 籃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會 直

接 影 響 滿 意 度 ， 因 此 進 一 步 以 典 型 相 關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分 析 來 瞭 解 兩 變 項 之 相 關 情 形 。 研 究 變 項 以 休

閒 涉 入 （ 社 會 性 、 重 要 性 、 表 現 性 、 關 注 性 ） 作 為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 以 滿 意 度 （ 休 閒 興 趣 、 環 境 體 驗 、 技 巧 表 現 、

課 程 時 段 ） 作 為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 求 出 兩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之 相 關 情 形 。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共 有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 其 分 析 摘 要 表 如 表 4 - 7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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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4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典 型 因 素  
χ  1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典 型 因 素  
η 1  

社 會 性  

重 要 性  

表 現 性  

關 注 性  

. 8 7 8  

. 9 0 2  

. 9 1 8  

. 6 8 0  

休 閒 興 趣  

環 境 體 驗  

技 巧 表 現  

課 程 時 段  

. 9 5 5  

. 6 1 4  

. 7 9 8  

. 7 6 7  

抽 出 變 異 數 ％  4 6 . 9 2 2  抽 出 變 異 數 ％ 6 2 . 8 3 6  

重 疊 ％  7 2 . 2 5 1  重 疊 ％  4 0 . 8 0 8  

   ρ 2  
ρ  

. 6 4 9  
   . 8 0 6 * * *

* * *  p < . 0 0 1  

由 上 表 4 - 7 4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可 發 現 ：  

（ 一 ）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之 相 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 8 0 6 ( p < . 0 0 1 )。 此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 係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  

（ 二 ） 涉 入 程 度 之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 社 會 性 、 重 要 性 、 表 現

性 、 關 注 性 ） 與 典 型 因 素 ( χ 1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8 7 8、 . 9 0 2、 . 9 1 8 及 . 6 8 0， 而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滿 意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休 閒 興 趣 、 環 境 體 驗 、 技 巧 表 現 、 課

程 時 段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9 5 5、 0 . 6 1 4、 0 . 7 9 8

及 0 . 7 6 7。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0 . 8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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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分 析 如 下 圖 4 - 5 所

示 。  

 

 

圖 4 - 5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五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由 徑 路 分 析 得 知 國 中 生 籃 球 運 動 滿 意 度 會 直 接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 因 此 進 一 步 以 典 型 相 關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分 析 來 瞭 解 兩 變 項 之 相 關 情 形 。 研 究 變 項 以 滿

意 度 （ 休 閒 興 趣 、 環 境 體 驗 、 技 巧 表 現 、 課 程 時 段 ） 作 為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 以 休 閒 效 益 （ 身 心 效 益 、 社 交 效 益 ） 作

為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 求 出 兩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之 相 關 情

形 。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共 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 其 分

析 摘 要 表 如 表 4 - 7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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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5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控 制 變 項  
（X變項） 

典 型 因 素  
χ  1  

典 型 因 素

χ  2  
效 標 變 項

（Y變項）
典 型 因 素  

η 1  
典 型 因 素

η 2
 

休 閒 興 趣  

環 境 體 驗  

技 巧 表 現  

課 程 時 段  

. 9 7 7  

. 6 3 7  

. 6 9 4  

. 7 8 4  

- . 0 5 2  

 . 7 6 0  

 . 2 5 6  

 . 0 1 4  

身 心 效 益

社 交 效 益

. 9 7 1  

. 9 6 5  

 . 2 3 9  

- . 2 6 2  

抽出變異數％ 3 9 . 6 2 0    . 2 3 6  抽出變異數％ 9 3 . 7 0 9  6 . 2 9 1  

重 疊 ％  6 1 . 4 1 5  1 6 . 1 6 0  重 疊 ％  6 0 . 4 5 3  . 0 9 2  

    ρ 2  
ρ  

. 6 4 4  
   . 8 0 3 * * *  

. 0 1 4  
 . 1 2 1 *  

* p＜ . 0 5   * * *  p < . 0 0 1  

由 上 表 4 - 7 5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可 發 現 ：  

（ 一 ）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之 相 關 係 數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 8 0 3 ( p < . 0 0 1 ) ，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2 = . 1 2 1 ( p < . 0 5 )。 此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 係 透 過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  

（ 二 ） 滿 意 度 之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 休 閒 興 趣 、 環 境 體 驗 、 技 巧

表 現 、 課 程 時 段 ） 與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9 7 7、 0 . 6 3 7、 0 . 6 9 4 及 0 . 7 8 4， 而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休 閒 效 益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 身 心 效 益 、 社 交 效

益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9 7 1 及 0 . 9 6 5。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0 . 4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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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滿 意 度 之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 休 閒 興 趣 、 環 境 體 驗 、 技 巧

表 現 、 課 程 時 段 ） 與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0 . 0 5 2、 0 . 7 6 0、 0 . 2 5 6 及 0 . 0 1 4，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與 休 閒 效 益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 身 心 效 益 、 社 交 效

益 ） 之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 . 2 3 9 及 - 0 . 2 6 2。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0 1 4 %。  

（ 四 ） 滿 意 度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對 於 休 閒

效 益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0 . 4 6 7 ％ （ 即

6 0 . 4 5 3 %＋ 0 . 0 1 4 %）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徑

路 分 析 如 下 圖 4 - 6 所 示 。  

 

 

圖 4 - 6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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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綜 合 討 論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討 論  

（ 一 ）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 運 動 需

求 」 、 「 健 康 需 求 」 、 「 成 就 需 求 」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三 個

構 面 上 ， 男 性 均 高 於 女 性 。 顯 示 無 論 是 為 了 興 趣 而 打 球 、 藉

由 打 球 來 維 持 身 體 健 康 ， 或 是 為 了 獲 得 成 就 感 而 打 球 ， 國 中

男 生 均 比 女 生 有 較 高 的 參 與 動 機 。 此 結 果 與 黃 宗 雄

（ 2 0 1 0） 、 賴 奕 雄 （ 2 0 0 9） 、 黃 仲 凌 、 高 俊 雄 （ 2 0 0 5） 等 人

之 研 究 相 同 ， 成 就 需 求 部 分 則 與 許 雅 萍 （ 2 0 1 0） 一 致 ， 與 張

志 銘 （ 1 9 9 7） 、 許 倍 豪 （ 2 0 0 7） 、 林 志 坤 （ 2 0 0 9） 等 人 不

同 。  

（ 二 ） 不 同 年 級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年 級 在 「 成 就 需 求 」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比 較 之 後 可 以 得 知 ， 三 年 級 的 學 生 高 於 二 年 級 ，

一 年 級 則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 顯 示 三 年 級 的 學 生 想 要 在 籃 球 運 動

的 參 與 中 表 現 自 我 的 能 力 以 及 獲 得 異 性 的 青 睞 ， 此 與 徐 新 勝

（ 2 0 0 7） 相 類 似 ， 而 與 蒲 逸 生 （ 2 0 0 4） 、 林 志 坤 （ 2 0 0 9） 、

賴 奕 雄 （ 2 0 0 9） 等 人 的 研 究 不 同 。  

（ 三 ） 不 同 區 域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區 域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居 住 區 域 的 不 同 產 生 對 參

與 動 機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此 結 果 與 賴 奕 雄 （ 2 0 0 9）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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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三 個

構 面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 不 限 時 間 打 球 者 及 課 餘

時 間 運 動 者 均 高 於 僅 於 體 育 課 打 球 者 。 顯 示 願 意 利 用 課 餘 或

假 日 打 球 之 國 中 生 ， 從 事 籃 球 運 動 的 意 願 、 獲 得 健 康 的 動 機

以 及 追 求 成 就 的 想 法 都 較 僅 於 體 育 課 打 球 者 要 高 。  

（ 五 ）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課

業 補 習 的 多 寡 產 生 對 參 與 動 機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 六 ） 不 同 學 業 狀 況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學 業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學 業 成

績 的 好 壞 產 生 對 參 與 動 機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討 論  

（ 一 ）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學 生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四 個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 男 性 均 高 於 女 性 。

顯 示 國 中 男 生 無 論 是 對 籃 球 運 動 的 關 注 程 度 、 生 活 重 心 放 在

籃 球 運 動 上 、 以 籃 球 為 拓 展 人 際 關 係 活 動 或 是 認 為 籃 球 對 自

己 很 重 要 ， 均 高 於 國 中 女 生 ， 此 結 果 與 王 慶 田 （ 2 0 0 9） 、 蔡

聰 智 、 陳 弘 慶 （ 2 0 0 8） 、 莊 貽 寧 （ 2 0 0 0）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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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年 級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年 級 的 高 低

產 生 對 涉 入 程 度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此 與 徐 新 勝 （ 2 0 0 7）

相 同 ， 而 與 賴 韋 玲 （ 2 0 0 8） 的 結 果 不 同 。  

（ 三 ） 不 同 區 域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生 不 因 居 住 區 域 的 不 同

產 生 對 涉 入 程 度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 四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四

個 構 面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 不 限 時 間 打 球 者 及 課

餘 時 間 運 動 者 均 高 於 僅 於 體 育 課 打 球 者 。 顯 示 願 意 利 用 課 餘

或 假 日 打 球 之 國 中 生 ， 運 動 上 能 以 籃 球 為 中 心 ， 認 為 籃 球 運

動 是 重 要 的 ， 容 易 以 打 球 來 發 展 社 會 關 係 ， 對 籃 球 事 物 也 較

為 關 注 。  

（ 五 ）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課

業 補 習 的 多 寡 產 生 對 涉 入 程 度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 六 ） 不 同 學 業 狀 況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學 業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課 業 成

績 的 好 壞 產 生 對 涉 入 程 度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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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討 論  

（ 一 ）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學 生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四

個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 男 性 均 高 於 女 性 。 顯

示 國 中 男 生 對 籃 球 的 休 閒 體 驗 、 對 場 地 的 滿 意 程 度 、 對 自 己

打 球 時 的 技 巧 表 現 以 及 學 校 的 籃 球 課 程 時 段 均 有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 此 結 果 與 黃 宗 雄 （ 2 0 1 0） 相 同 ， 與 許 雅 萍 （ 2 0 1 0） 、 駱

東 明 （ 2 0 0 6） 不 同 。  

（ 二 ） 不 同 年 級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 休 閒 興

趣 」 、 「 環 境 體 驗 」 、 「 技 巧 表 現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 休

閒 興 趣 」 方 面 ： 一 年 級 高 於 二 年 級 ， 三 年 級 則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 顯 示 一 年 級 學 生 滿 意 度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對 參 與 喜 歡 的 活

動 、 場 地 環 境 以 及 自 己 技 巧 的 表 現 要 求 不 高 ， 很 容 易 獲 得 滿

足 。  

（ 三 ） 不 同 區 域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 休 閒 興

趣 」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 山 區 及 屯 區 大 於 海 區 ， 城

區 則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 顯 示 山 區 及 屯 區 之 國 中 學 生 較 能 藉 由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獲 得 興 趣 的 滿 足 ， 此 與 駱 東 明 （ 2 0 0 6）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 不 同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為 籃 球 運 動 場 地 各 地 多 有 不 同 ，

而 東 豐 自 行 車 走 廊 則 為 單 一 場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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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四 個 構 面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 不 限 時 間 打 球 者

及 課 餘 時 間 運 動 者 均 高 於 僅 於 體 育 課 打 球 者 。 顯 示 願 意 利 用

課 餘 或 假 日 打 球 之 國 中 生 ， 容 易 在 籃 球 運 動 中 獲 得 興 趣 休 閒

的 滿 足 、 對 自 己 的 籃 球 技 巧 較 為 滿 意 、 對 場 地 狀 況 容 易 感 到

滿 意 ， 對 學 校 籃 球 課 程 的 安 排 滿 意 程 度 也 高 。  

（ 五 ）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課 業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 技 巧 表 現 」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 輕 度 補 習 者

高 於 沒 有 補 習 者 ， 中 重 度 補 習 者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 顯 示 國 中 沒

有 補 習 的 學 生 ， 較 容 易 對 自 己 的 籃 球 技 巧 感 到 不 滿 意 。  

（ 六 ） 不 同 學 業 狀 況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學 業 狀 況 的 國 中 生 在 滿 意 度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生 不 因 課 業 成 績 的 好

壞 產 生 對 滿 意 度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四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討 論  

（ 一 ） 不 同 性 別 國 中 學 生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二 個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 男 性 均 高 於 女 性 。

顯 示 國 中 男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所 獲 得 的 身 心 健 康 與 成 長 的 效 益 及

人 際 關 係 的 成 長 ， 均 較 國 中 女 生 為 高 ， 此 與 賴 奕 雄 （ 2 0 0 9）

之 研 究 一 致 ， 與 王 慶 田 （ 2 0 0 9） 不 同 。 不 同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為

國 中 時 期 男 性 較 容 易 藉 由 運 動 獲 得 身 心 與 社 交 上 的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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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年 級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年 級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年 級 的 高 低

產 生 對 休 閒 效 益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此 與 賴 韋 伶 （ 2 0 0 8）

不 同 ， 而 與 賴 奕 雄 （ 2 0 0 9） 之 研 究 相 同 。  

（ 三 ） 不 同 區 域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區 域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居 住 區 域 的

不 同 產 生 對 休 閒 效 益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此 結 果 與 與 賴 奕

雄 （ 2 0 0 9） 相 同 。  

（ 四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運 動 時 間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二 個 構 面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 不 限 時 間 打 球

者 及 課 餘 時 間 運 動 者 均 高 於 僅 於 體 育 課 打 球 者 。 顯 示 願 意 利

用 課 餘 或 假 日 打 球 之 國 中 生 ， 容 易 在 籃 球 運 動 中 獲 得 身 心 健

康 的 提 升 與 人 際 關 係 的 增 長 。  

（ 五 ） 不 同 課 後 狀 況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課 後 補 習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課

後 補 習 的 多 寡 產 生 對 休 閒 效 益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 六 ） 不 同 學 業 狀 況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學 業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的 所 有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國 中 學 生 不 因 課 業 成

績 的 好 壞 產 生 對 休 閒 效 益 因 素 有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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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以 及 休 閒 效 益 之 徑 路 分    

析 討 論  

從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中 得 知 ， 影 響 參 與 學 生 的 休 閒 效 益 有

四 條 顯 著 路 徑 ： 一 、 參 與 動 機 →休 閒 效 益 ， 屬 於 直 接 效 果 ，

效 果 值 為 . 3 4 3； 二 、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屬 於 直 接 效 果 ， 效

果 值 為 . 5 3 1； 三 、 參 與 動 機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屬 於 間 接

效 果 ， 效 果 值 為 . 1 9 0； 四 、 涉 入 程 度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屬 於 間 接 效 果 ， 效 果 值 為 . 2 6 2。  

另 外 ， 以 滿 意 度 為 效 標 變 項 ， 則 參 與 動 機 與 涉 入 程 度

是 顯 著 的 直 接 效 果 ， 效 果 值 分 別 為 . 3 5 8 與 . 4 9 5。 若 再 以 涉 入

程 度 為 效 標 變 項 ， 則 參 與 動 機 也 是 顯 著 的 直 接 效 果 ， 效 果 值

為 . 7 5 4。 由 上 述 討 論 可 以 看 出 ， 滿 意 度 為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和 修 閒 效 益 的 中 介 變 項 ，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的 主 要 變 項 為 參 與

動 機 ( . 5 3 3 )， 其 次 為 滿 意 度 ( . 5 3 1 )。 因 此 欲 提 升 學 生 休 閒 效

益 感 受 ， 可 優 先 從 參 與 動 機 著 手 ， 其 次 為 滿 意 度 。  

 

六 、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討 論  

（ 一 ） 參 與 動 機 與 涉 入 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得 知 ， 參 與 動 機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係 透

過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涉 入 程 度 的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1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與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間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運 動 需 求 」

的 . 9 8 1、 「 健 康 需 求 」 的 . 7 7 8 及 「 成 就 需 求 」 的 . 7 4 7。

而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涉 入 程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重 要 性 」 的 . 9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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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現 性 」 的 . 9 0 3、 「 社 會 性 」 的 . 8 4 7 及 「 關 注 性 」

的 . 6 5 6。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6 . 4 2 7 %。 顯 示 參

與 學 生 的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及 成 就 需 求 越 高 ， 則 其

在 重 要 性 、 表 現 性 及 社 會 性 的 涉 入 程 度 也 越 高 。  

2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與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之 間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影 響 程 度 較 高 的 是 「 成 就 需 求 」 的 . 6 6 5。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與 涉 入 程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影 響 程 度 較 高 的 是 「 關 注 性 」 的 . 3 6 7。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2 9 4 %。 顯 示 參 與 動 機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主 要 是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影 響 到 涉 入 程

度 的 高 低 。  

3 .參 與 動 機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對 涉 入 程 度 的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6 . 7 2 1 %。 此 結 果 與 吳

科 驊 （ 2 0 0 6） 、 林 子 揚 （ 2 0 0 9） 等 人 的 結 果 相 符 。  

（ 二 ）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得 知 ， 參 與 動 機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係

透 過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1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與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間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運 動 需 求 」

的 . 9 9 6 、 「 成 就 需 求 」 的 . 0 8 0 及 「 健 康 需 求 」 的 -

. 0 5 0。 而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滿 意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休 閒 興

趣 」 的 . 9 7 9 、 「 課 程 時 段 」 的 . 7 4 6 、 「 技 巧 表 現 」

的 . 7 4 2 及 「 環 境 體 驗 」 的 . 6 1 6。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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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6 . 0 4 2 %。 顯 示 參 與 學 生 的 運 動 需 求 越 高 ， 則 其

在 休 閒 興 趣 、 課 程 時 段 及 技 巧 表 現 上 的 滿 意 程 度 也 越

高 。  

2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與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之 間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影 響 程 度 較 高 的 是 「 運 動 需 求 」 的 . 8 3 4。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與 滿 意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影 響 程 度 較 高 的 是 「 技 巧 表 現 」 的 . 5 7 5。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 3 2 2 %。 顯 示 運 動 需 求 越 高 ，

對 技 巧 表 現 的 滿 意 度 也 會 越 高 。  

3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與 第 三 典 型 因 素 ( χ 3 )之 間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影 響 程 度 較 高 的 是 「 健 康 需 求 」 的 . 7 6 5。

而 第 三 典 型 因 素 ( η 3 )與 滿 意 度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影 響 程 度 較 高 的 是 「 技 巧 表 現 」 的 . 2 1 6。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三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2 0 1 %。 顯 示 參 與 動 機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主 要 是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影 響 到 涉 入 程

度 的 高 低 。  

4 .參 與 動 機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三 個 典 型 因 素 對 滿 意 度 的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7 . 5 6 5 %。 此 結 果 與 黃 宗

雄 （ 2 0 1 0） 、 許 雅 萍 （ 2 0 1 0） 、 駱 東 明 （ 2 0 0 6） 等 人

的 結 果 相 符 ， 與 林 子 揚 （ 2 0 0 9） 的 研 究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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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參 與 動 機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得 知 ， 參 與 動 機 的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係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的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  

 參 與 動 機 之 三 個 控 制 變 項 與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間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運 動 需 求 」

的 . 9 7 9、 「 健 康 需 求 」 的 . 8 9 3 及 「 成 就 需 求 」 的 . 5 8 9。 而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休 閒 效 益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社 交 效 益 」 的 . 9 8 3 及

「 身 心 效 益 」 的 . 9 4 3。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4 . 2 8 % 。 顯 示 參 與 學 生 的 運 動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需 求 越

高 ， 則 其 在 社 交 與 身 心 健 康 的 效 益 也 越 高 。 此 結 果 與 張

月 玲 （ 2 0 0 8） 、 駱 東 明 （ 2 0 0 6） 、 賴 奕 雄 （ 2 0 0 9） 、 邱

秀 玲 （ 2 0 0 3） 等 人 的 結 果 相 符 。  

（ 四 ）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得 知 ， 涉 入 程 度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係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涉 入 程

度 之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與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間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表 現 性 」 的 . 9 1 8、 「 重 要

性 」 的 . 9 0 2、 「 社 會 性 」 的 . 8 7 2 及 「 關 注 性 」 的 . 6 0 8。 而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休 閒 效 益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休 閒 興 趣 」 的 . 9 5 5、 「 技

巧 表 現 」 的 . 7 9 8、 「 課 程 時 段 」 的 . 7 6 7 及 「 環 境 體 驗 」

的 . 6 1 4。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0 . 8 0 8 %。 顯 示 參 與 學

生 涉 入 程 度 的 表 現 性 、 重 要 性 及 社 會 性 越 高 ， 則 其 在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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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 興 趣 、 技 巧 表 現 與 課 程 時 段 的 滿 意 度 也 越 高 。 此 結 果

與 林 子 揚 （ 2 0 0 9） 的 結 果 相 符 。  

（ 五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得 知 ， 滿 意 度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係 透

過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的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  

1 .滿 意 度 之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與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間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休 閒 興 趣 」

的 . 9 7 7、 「 課 程 時 段 」 的 . 7 8 4、 「 技 巧 表 現 」 的 . 6 9 4 及

「 環 境 體 驗 」 的 . 6 3 7。 而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η 1 )與 休 閒 效 益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依 據 影 響 程 度 高 低 依

序 是 「 身 心 效 益 」 的 . 9 7 1 及 「 社 交 效 益 」 的 . 9 6 5。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0 . 4 5 3 %。 顯 示 參 與 學 生 的 休

閒 興 趣 、 課 程 時 段 滿 意 度 越 高 ， 則 其 在 身 心 健 康 及 社

交 關 係 上 的 效 益 也 越 高 。  

2 .滿 意 度 之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與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χ 2 )之 間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影 響 程 度 較 高 的 是 「 環 境 體 驗 」 的 . 7 0 6。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 η 2 )與 休 閒 效 益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 影 響 程 度 較 高 的 是 「 身 心 效 益 」 的 . 2 3 9。 從 重 疊

量 來 看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0 9 2 %。 顯 示 滿 意 度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主 要 是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影 響 到 涉 入 程 度

的 高 低 。  

3 .滿 意 度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對 休 閒 效 益 的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0 . 5 4 5 %。 此 結 果 與 駱 東

明 （ 2 0 0 6） 、 邱 秀 玲 （ 2 0 0 3） 等 人 的 結 果 相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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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徑 路 分 析

與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綜 合 討 論  

依 據 上 述 各 項 控 制 變 項 的 路 徑 分 析 與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 可 以 得 知 下 列 幾 點 對 於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的 因 素 ：  

（ 一 ） 以 參 與 動 機 →休 閒 效 益 ； 參 與 動 機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等 二 條 顯 著 路 徑 來 看 ， 顯 示 出 若 要 獲 得 「 身 心 效

益 」 與 「 社 交 效 益 」 二 個 休 閒 效 益 層 面 ， 就 要 提 高 參

與 學 生 「 運 動 需 求 」 及 「 健 康 需 求 」 兩 方 面 的 動 機 需

求 。 提 高 學 生 「 運 動 需 求 」 的 參 與 動 機 ， 也 能 提 高 學

生 的 「 休 閒 興 趣 」 及 「 課 程 時 段 」 的 滿 意 程 度 ， 獲 得

更 多 「 身 心 效 益 」 與 「 社 交 效 益 」 。  

（ 二 ） 以 涉 入 程 度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這 條 路 徑 來 看 ， 顯 示

出 要 獲 得 「 身 心 效 益 」 與 「 社 交 效 益 」 二 個 休 閒 效 益

層 面 ， 就 要 提 高 參 與 學 生 的 「 休 閒 興 趣 」 及 「 課 程 時

段 」 的 滿 意 程 度 ， 而 這 兩 個 滿 意 層 面 的 提 升 ， 會 因 為

參 與 學 生 涉 入 程 度 「 表 現 性 」 、 「 重 要 性 」 與 「 社 會

性 」 的 增 加 而 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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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章 旨 在 依 據 前 一 章 節 分 析 討 論 後 的 結 果 作 成 結 論 ，

共 分 為 二 節 ： 第 一 節 結 論 ； 第 二 節 建 議 ， 茲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樣 本 特 徵  

本 研 究 依 據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特 徵 在 性 別

方 面 以 男 性 居 多 ， 佔 6 4 %； 在 年 級 方 面 以 二 年 級 最 多 ， 佔

4 3 . 9 %； 在 打 球 時 間 以 不 限 時 間 最 多 ， 佔 4 7 . 2 %； 在 課 後 狀

況 以 沒 有 補 習 最 多 ， 佔 4 2％ ； 在 學 業 狀 況 以 學 習 成 就 普 通

最 多 ， 佔 4 6％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休 閒 效 益 假 設 驗 證 部 分  

（ 一 ） 國 中 學 生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的 假 設 驗 證 部 分  

參 與 學 生 在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的 參 與 動 機 各 因 素 中 ，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 健 康 需 求 」 、 「 運 動 需 求 」 、 「 成 就 需

求 」 。  

在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方 面 ， 性 別 、 年 級 與 運 動 時 間 對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 國 中 學 生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的 假 設 驗 證 部 分  

參 與 學 生 在 籃 球 運 動 的 涉 入 程 度 各 因 素 中 ， 感 受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 表 現 性 」 、 「 重 要 性 」 、 「 社 會 性 」 、

「 關 注 性 」 。  

在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方 面 ， 性 別 與 運 動 時 間 對 涉 入 程 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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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著 差 異 。  

（ 三 ） 國 中 學 生 在 滿 意 度 上 的 假 設 驗 證 部 分  

參 與 學 生 對 籃 球 運 動 的 滿 意 度 各 因 素 中 ， 感 受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 休 閒 興 趣 」 、 「 課 程 時 段 」 、 「 環 境 體

驗 」 、 「 技 巧 表 現 」 。  

在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方 面 ， 性 別 、 年 級 、 區 域 、 打 球 時 間

與 課 後 狀 況 對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四 ） 國 中 學 生 在 休 閒 效 益 上 的 假 設 驗 證 部 分  

參 與 學 生 對 籃 球 運 動 感 受 到 的 效 益 中 ， 以 「 社 交 效

益 」 為 主 ， 其 次 才 是 「 身 心 效 益 」 。  

在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方 面 ， 性 別 與 打 球 時 間 對 休 閒 效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對 休 閒 效 益 之 徑 路 分 析

假 設 驗 證  

影 響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休 閒 效 益 共 有 三 條 顯 著 路 徑 ： 一 、

參 與 動 機 →休 閒 效 益 ； 二 、 參 與 動 機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三 、 參 與 動 機 →涉 入 程 度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四 ： 涉 入 程

度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五 、 滿 意 度 →休 閒 效 益 。 而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間 則 沒 有 直 接 效 果 路 徑 存 在 。 其 中 參 與 動 機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之 總 效 果 0 . 7 3 1 為 最 大 ， 因 此 從 徑 路 分 析 本 研

究 發 現 參 與 動 機 是 影 響 休 閒 效 益 的 主 要 變 項 ， 國 中 學 生 欲 增

加 休 閒 的 效 益 ， 應 從 提 高 參 與 動 機 著 手 。  

四 、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假 設 驗 證  

（ 一 ） 參 與 動 機 和 涉 入 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的 假 設 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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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動 機 和 涉 入 程 度 間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 並 有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達 到 有 顯 著 的 水 準 。  

（ 二 ） 參 與 動 機 和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的 假 設 驗 證  

參 與 動 機 和 滿 意 度 間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 並 有 三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達 到 有 顯 著 的 水 準 。  

（ 三 ） 參 與 動 機 和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的 假 設 驗 證  

參 與 動 機 與 休 閒 效 益 間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 有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達 到 有 顯 著 的 水 準 。  

（ 四 ） 涉 入 程 度 和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的 假 設 驗 證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間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 有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達 到 有 顯 著 的 水 準 。  

（ 五 ） 涉 入 程 度 和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的 假 設 驗 證  

因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利 益 之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不 存 在 ， 故 研

究 假 設 七 不 成 立 。  

（ 六 ） 滿 意 度 和 休 閒 效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的 假 設 驗 證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間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 並 有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達 到 有 顯 著 的 水 準 。  

五 、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本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 彙 整 如 表 5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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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1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彙 整 表  

研 究 假 設  驗證結果

假設一(H1)：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國中學生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1：不同性別之國中學生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2：不同年齡層之國中學生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3：不同居住地區之國中學生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4：不同運動時間之國中學生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5：不同課後狀態之國中學生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H1-6：不同學習成就之國中學生在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H2)：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國中學生在涉入程度有顯著差異。 
H2-1：不同性別之國中學生在涉入程度有顯著差異。 
H2-2：不同年齡層之國中學生在涉入程度有顯著差異。 
H2-3：不同居住地區之國中學生在涉入程度有顯著差異。 
H2-4：不同運動時間之國中學生在涉入程度有顯著差異。 
H2-5：不同課後狀態之國中學生在涉入程度有顯著差異。 
H2-6：不同學習成就之國中學生在涉入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H3)：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國中學生在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1：不同性別之國中學生在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2：不同年齡層之國中學生在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3：不同居住地區之國中學生在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4：不同運動時間之國中學生在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5：不同課後狀態之國中學生在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6：不同學習成就之國中學生在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H4)：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國中學生在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H4-1：不同性別之國中學生在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H4-2：不同年齡層之國中學生在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H4-3：不同居住地區之國中學生在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H4-4：不同運動時間之國中學生在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H4-5：不同課後狀態之國中學生在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H4-6：不同學習成就之國中學生在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假設五(H5)國中生參與籃球運動之參與動機會顯著正向影響涉入程度。 
假設六(H6)國中生參與籃球運動之參與動機會顯著正向影響滿意度。 
假設七(H7)國中生參與籃球運動之參與動機會顯著正向影響休閒效益。 
假設八(H8)國中生參與籃球運動之涉入程度會顯著正向影響滿意度。 
假設九(H9)國中生參與籃球運動之涉入程度會顯著正向影響休閒效益。 
假設十(H10)國中生參與籃球運動之滿意度會顯著正向影響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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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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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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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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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節 依 據 研 究 發 現 以 及 分 析 討 論 後 的 結 果 ， 擬 對 相 關

政 府 機 構 、 民 間 企 業 團 體 以 及 後 續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做 為

未 來 推 動 和 規 劃 相 關 措 施 參 考 的 依 據 。  

 

一 、 對 籃 球 運 動 推 展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發 現 ， 國 中 學 生 的 性 別 在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休 閒 效 益 四 個 變 項 的 感 受 上 均 存 在 著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高 於 女 性 。 因 此 辦 理 或 推 動 國 中 籃 球 運 動 時 ， 主 要

對 象 應 針 對 男 性 ， 能 收 到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 女 性 部 分 則 要 設 計

簡 單 的 投 球 或 傳 接 球 遊 戲 ， 提 升 女 性 對 籃 球 運 動 的 成 就 感 ，

等 到 學 生 樂 於 參 與 之 後 ， 再 利 用 課 程 調 整 來 增 強 體 適 能 。  

其 次 ， 課 餘 時 間 有 在 打 球 的 學 生 ， 在 四 個 變 項 上 也 都

存 在 著 顯 著 差 異 ， 顯 見 除 了 體 育 課 之 外 ， 仍 有 必 要 鼓 勵 學 生

在 課 餘 時 間 或 假 日 進 行 規 律 運 動 ， 養 成 良 好 的 運 動 習 慣 ， 以

提 升 學 生 的 體 適 能 水 準 。 若 將 皆 有 在 體 育 課 運 動 者 合 併 統

計 ， 則 有 高 達 8 4 . 4 者 在 體 育 課 參 與 籃 球 活 動 ， 顯 示 學 校 課

程 仍 是 學 生 最 主 要 的 運 動 時 間 ， 推 展 籃 球 運 動 仍 應 以 體 育 課

程 為 主 。  

最 後 ， 若 從 休 閒 利 益 各 控 制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來 看 ，

要 獲 得 「 身 心 效 益 」 與 「 社 交 效 益 」 二 個 休 閒 效 益 層 面 ， 就

要 提 高 參 與 學 生 「 休 閒 興 趣 」 的 滿 意 度 ， 以 及 「 運 動 需 求 」

與 「 健 康 需 求 」 的 動 機 需 求 。 意 即 參 與 學 生 越 是 對 籃 球 運 動

有 興 趣 、 想 獲 得 健 康 的 身 體 、 想 提 升 自 己 的 體 適 能 、 參 與 籃

球 的 過 程 很 愉 快 ， 則 其 因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所 獲 得 的 利 益 就 越

高 。 因 此 政 府 機 關 或 民 間 團 體 在 推 展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時 ，



 122

必 須 善 用 行 銷 方 式 強 調 籃 球 對 健 康 生 活 的 幫 助 、 籃 球 運 動 的

樂 趣 ， 提 升 學 生 的 參 與 動 機 ， 方 能 吸 引 更 多 學 生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  

 

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的 建 議  

本 研 究 是 以 臺 中 市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影 響 的 結 果 ， 在 研 究 過 程 發 現 ：  

（ 一 ）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對 象 為 臺 中 市 國 中 學 生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針 對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學 生 繼 續 相 關 之 研 究 ， 藉 以 比

較 其 差 異 性 ， 或 是 可 以 針 對 不 同 的 地 區 從 事 驗 證 性 研

究 ， 藉 以 驗 證 本 研 究 結 果 的 適 用 性 。  

（ 二 ） 本 研 究 是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的 方 式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 從 結 果

中 瞭 解 國 中 學 生 籃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的 影 響 ， 其 結 果 僅 能 利 用 數 據 與 文 獻 推

論 ， 無 法 取 得 更 精 確 之 研 究 資 料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採

用 質 性 研 究 方 式 ， 透 過 深 度 訪 談 與 觀 察 ， 取 得 更 多 的

研 究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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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國中學生籃球運動參與動機、涉入程度對滿意度與休閒效益之

影響研究問卷 

 
 

【說明】以下是關於您的基本資料，採不計名方式，結果僅供統計分析之用，絕

不對外公開，敬請依題目將您認為的答案在□內打 V，謝謝！ 

（一）性別：1.□男  2.□女 

（二）年級：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三）就讀學校區域： 

    1.□臺中市中區  2.□臺中市山區  3.□臺中市海區   

4.□臺中市屯區 

（四）那些時間固定從事或參與籃球運動（可複選）：  

1.□體育課  2.□放學後  3.□假日   

（五）課後是否參加課業補習： 

    1.□沒有  2.□每週1-2次  3.□每週3-4次  4.□每週5次以上 

（六）我的學業成績 

  1.□良好  2.□普通  3.□待加強 

※背面尚有題項，請您翻頁繼續作答。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親愛的同學們，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的協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本問卷旨在了解國中

學生籃球運動參與動機、涉入程度對滿意度與休閒效益之影響。調查資料僅

供研究統計分析之用，各答題無關對錯，但是您的寶貴意見對本研究非常重

要，只要按照您實際情形詳細回答即可。最後致上無比感謝與祝福。 

  敬祝    學業順利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  林房儹 博 士 

                              研 究 生  邱榮泰 敬 上 

 

聯絡電話：0952085727                 e-mail：longtime88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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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以下問題是想了解你參與籃球運動的原因， 

請根據自己的想法，依同意程度將你認為的 
答案在□內打 V，謝謝！ 
 

我參與籃球運動的原因是因為： 

１. 讓我身體更健康⋯⋯⋯⋯⋯⋯⋯⋯⋯⋯⋯⋯⋯⋯⋯⋯⋯⋯ □ □ □ □ □ 
２. 為了達到固定運動習慣⋯⋯⋯⋯⋯⋯⋯⋯⋯⋯⋯⋯⋯⋯⋯ □ □ □ □ □ 
３. 可以舒緩課業壓力⋯⋯⋯⋯⋯⋯⋯⋯⋯⋯⋯⋯⋯⋯⋯⋯⋯ □ □ □ □ □ 
４. 讓我的精神更好⋯⋯⋯⋯⋯⋯⋯⋯⋯⋯⋯⋯⋯⋯⋯⋯⋯⋯ □ □ □ □ □ 
５. 可以增強體能⋯⋯⋯⋯⋯⋯⋯⋯⋯⋯⋯⋯⋯⋯⋯⋯⋯⋯⋯ □ □ □ □ □ 
-------------------------------------------------------------------- 
６. 獲得快樂⋯⋯⋯⋯⋯⋯⋯⋯⋯⋯⋯⋯⋯⋯⋯⋯⋯⋯⋯⋯⋯ □ □ □ □ □ 
７. 滿足運動嗜好⋯⋯⋯⋯⋯⋯⋯⋯⋯⋯⋯⋯⋯⋯⋯⋯⋯⋯⋯ □ □ □ □ □ 
８. 消磨、打發時間⋯⋯⋯⋯⋯⋯⋯⋯⋯⋯⋯⋯⋯⋯⋯⋯⋯⋯ □ □ □ □ □ 
９. 籃球是我喜愛的運動⋯⋯⋯⋯⋯⋯⋯⋯⋯⋯⋯⋯⋯⋯⋯⋯ □ □ □ □ □ 
10. 可以增進人際關係⋯⋯⋯⋯⋯⋯⋯⋯⋯⋯⋯⋯⋯⋯⋯⋯⋯ □ □ □ □ □ 
-------------------------------------------------------------------- 
11. 為了表現自我能力⋯⋯⋯⋯⋯⋯⋯⋯⋯⋯⋯⋯⋯⋯⋯⋯⋯ □ □ □ □ □ 
12. 喜歡籃球場上的氣氛⋯⋯⋯⋯⋯⋯⋯⋯⋯⋯⋯⋯⋯⋯⋯⋯ □ □ □ □ □ 
13. 吸引異性⋯⋯⋯⋯⋯⋯⋯⋯⋯⋯⋯⋯⋯⋯⋯⋯⋯⋯⋯⋯⋯ □ □ □ □ □ 
14. 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活動⋯⋯⋯⋯⋯⋯⋯⋯⋯⋯⋯⋯⋯⋯⋯ □ □ □ □ □ 
15. 為了學習籃球技巧⋯⋯⋯⋯⋯⋯⋯⋯⋯⋯⋯⋯⋯⋯⋯⋯⋯ □ □ □ □ □ 

 
【說明】以下問題是想了解你從事籃球運動的涉入 
        程度，請根據自己的實際狀況，在符合選 
        項內的□打 V，謝謝！ 
 
１. 相較其他運動，我優先考慮籃球⋯⋯⋯⋯⋯⋯⋯⋯⋯⋯⋯ □ □ □ □ □ 
２. 我會增加休閒時間來從事籃球運動⋯⋯⋯⋯⋯⋯⋯⋯⋯⋯ □ □ □ □ □ 
３. 即使很忙，我也會抽空參與籃球運動⋯⋯⋯⋯⋯⋯⋯⋯⋯ □ □ □ □ □ 
４. 我對於參與籃球運動的時間很重視⋯⋯⋯⋯⋯⋯⋯⋯⋯⋯ □ □ □ □ □ 
５. 心情煩躁時，我優先選擇從事籃球運動⋯⋯⋯⋯⋯⋯⋯⋯ □ □ □ □ □ 

第三部份：涉入程度量表 

第二部份：參與動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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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我會收集籃球相關的資訊，來提升籃球知識⋯⋯⋯⋯⋯⋯ □ □ □ □ □ 
７. 我會去購買籃球明星代言的商品⋯⋯⋯⋯⋯⋯⋯⋯⋯⋯⋯ □ □ □ □ □ 
８. 我會注意籃球相關產品⋯⋯⋯⋯⋯⋯⋯⋯⋯⋯⋯⋯⋯⋯⋯ □ □ □ □ □ 
９. 我會在能力範圍內購買籃球有關設備或器具⋯⋯⋯⋯⋯⋯ □ □ □ □ □ 
10. 我願意花時間與精力提升籃球技能⋯⋯⋯⋯⋯⋯⋯⋯⋯⋯ □ □ □ □ □ 
-------------------------------------------------------------------- 
11. 參與籃球運動可以表現自我⋯⋯⋯⋯⋯⋯⋯⋯⋯⋯⋯⋯⋯ □ □ □ □ □ 
12. 我覺得籃球可以發揮不同面向的我⋯⋯⋯⋯⋯⋯⋯⋯⋯⋯ □ □ □ □ □ 
13. 我打籃球時希望得到別人的關注⋯⋯⋯⋯⋯⋯⋯⋯⋯⋯⋯ □ □ □ □ □ 
14. 參與籃球運動就像是給自己的獎勵⋯⋯⋯⋯⋯⋯⋯⋯⋯⋯ □ □ □ □ □ 
15. 別人可由籃球運動了解我的風格、特性⋯⋯⋯⋯⋯⋯⋯⋯ □ □ □ □ □ 
-------------------------------------------------------------------- 
16. 我喜歡和朋友討論籃球的話題⋯⋯⋯⋯⋯⋯⋯⋯⋯⋯⋯⋯ □ □ □ □ □ 
17. 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和籃球運動有關⋯⋯⋯⋯⋯⋯⋯⋯⋯⋯ □ □ □ □ □ 
18. 籃球是我與大部分朋友的聯誼方式⋯⋯⋯⋯⋯⋯⋯⋯⋯⋯ □ □ □ □ □ 
19.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籃球佔很大一部分⋯⋯⋯⋯⋯⋯⋯⋯⋯ □ □ □ □ □ 
20. 對我而言打籃球是非常重要的⋯⋯⋯⋯⋯⋯⋯⋯⋯⋯⋯⋯ □ □ □ □ □ 

 

 
【說明】以下問題是想了解你參與籃球運動後的滿意程度， 

請根據自己的想法，依同意程度將你認為的答案 
在□內打 V，謝謝！ 
 

１. 把球投進籃框讓我很快樂⋯⋯⋯⋯⋯⋯⋯⋯⋯⋯⋯⋯⋯⋯ □ □ □ □ □ 
２. 我很高興參與籃球運動⋯⋯⋯⋯⋯⋯⋯⋯⋯⋯⋯⋯⋯⋯⋯ □ □ □ □ □ 
３. 我對自己的籃球技巧很滿意⋯⋯⋯⋯⋯⋯⋯⋯⋯⋯⋯⋯⋯ □ □ □ □ □ 
４. 我對籃球比賽的犯規尺度及判決感到滿意⋯⋯⋯⋯⋯⋯⋯ □ □ □ □ □ 
５. 我對自己在籃球場的臨場表現感到滿意⋯⋯⋯⋯⋯⋯⋯⋯ □ □ □ □ □ 
-------------------------------------------------------------------- 
６. 我對籃球場上結交的朋友感到滿意⋯⋯⋯⋯⋯⋯⋯⋯⋯⋯ □ □ □ □ □ 
７. 我對籃球隊友的表現感到滿意⋯⋯⋯⋯⋯⋯⋯⋯⋯⋯⋯⋯ □ □ □ □ □ 
８. 在參與籃球運動時我遇到的人是友善的⋯⋯⋯⋯⋯⋯⋯⋯ □ □ □ □ □ 
９. 和大家討論比賽內容是有趣的⋯⋯⋯⋯⋯⋯⋯⋯⋯⋯⋯⋯ □ □ □ □ □ 
10. 我對每次打籃球時的分組是滿意的⋯⋯⋯⋯⋯⋯⋯⋯⋯⋯ □ □ □ □ □ 
-------------------------------------------------------------------- 
11. 我對籃球場地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 □ □ □ □ 

第四部份：滿意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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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對籃球場地標線清楚感到滿意⋯⋯⋯⋯⋯⋯⋯⋯⋯⋯⋯ □ □ □ □ □ 
13. 我對籃球場地的平整感到滿意⋯⋯⋯⋯⋯⋯⋯⋯⋯⋯⋯⋯ □ □ □ □ □ 
14. 籃球場地離我家越近越好⋯⋯⋯⋯⋯⋯⋯⋯⋯⋯⋯⋯⋯⋯ □ □ □ □ □ 
15. 如果籃網狀況良好會讓我感到滿意⋯⋯⋯⋯⋯⋯⋯⋯⋯⋯ □ □ □ □ □ 
-------------------------------------------------------------------- 
16. 拿到籃球讓我很快樂⋯⋯⋯⋯⋯⋯⋯⋯⋯⋯⋯⋯⋯⋯⋯⋯ □ □ □ □ □ 
17. 運球順暢是一件於愉快的事⋯⋯⋯⋯⋯⋯⋯⋯⋯⋯⋯⋯⋯ □ □ □ □ □ 
18. 我對從事籃球運動很感興趣⋯⋯⋯⋯⋯⋯⋯⋯⋯⋯⋯⋯⋯ □ □ □ □ □ 
19. 籃球運動的心肺活動讓我感到很愉悅⋯⋯⋯⋯⋯⋯⋯⋯⋯ □ □ □ □ □ 
20. 我對體育課從事籃球運動的時間感到滿意⋯⋯⋯⋯⋯⋯⋯ □ □ □ □ □ 
-------------------------------------------------------------------- 
21. 我對課餘時間從事籃球運動的時間感到滿意⋯⋯⋯⋯⋯⋯ □ □ □ □ □ 
22. 我對假日從事籃球運動的時間感到滿意⋯⋯⋯⋯⋯⋯⋯⋯ □ □ □ □ □ 
23. 我對學校籃球課程的安排感到滿意⋯⋯⋯⋯⋯⋯⋯⋯⋯⋯ □ □ □ □ □ 

 

 

 
【說明】以下問題是想了解你參與籃球運動後所獲得的 

休閒效益，請根據自己的想法，依同意程度將 
你認為的答案在□內打 V，謝謝！ 
 

１. 我可以在籃球活動中獲得樂趣⋯⋯⋯⋯⋯⋯⋯⋯⋯⋯⋯⋯ □ □ □ □ □ 
２.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讓我紓解上課的壓力⋯⋯⋯⋯⋯⋯⋯⋯ □ □ □ □ □ 
３.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豐富我的生活經驗⋯⋯⋯⋯⋯⋯⋯⋯⋯ □ □ □ □ □ 
４.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調整我的情緒⋯⋯⋯⋯⋯⋯⋯⋯⋯⋯⋯ □ □ □ □ □ 
５.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維持健康的體能⋯⋯⋯⋯⋯⋯⋯⋯⋯⋯ □ □ □ □ □ 
-------------------------------------------------------------------- 
６.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啟發心智成長⋯⋯⋯⋯⋯⋯⋯⋯⋯⋯⋯ □ □ □ □ □ 
７.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增進同儕關係⋯⋯⋯⋯⋯⋯⋯⋯⋯⋯⋯ □ □ □ □ □ 
８.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促進交友關係⋯⋯⋯⋯⋯⋯⋯⋯⋯⋯⋯ □ □ □ □ □ 
９.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增進生活品質⋯⋯⋯⋯⋯⋯⋯⋯⋯⋯⋯ □ □ □ □ □ 
10.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增進團隊的凝聚力⋯⋯⋯⋯⋯⋯⋯⋯⋯ □ □ □ □ □ 
-------------------------------------------------------------------- 
11.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欣賞、創造力與美⋯⋯⋯⋯⋯⋯⋯⋯⋯ □ □ □ □ □ 
12.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肯定自己的能力、獲得成就感⋯⋯⋯⋯ □ □ □ □ □ 
13.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實踐自我心中的理想⋯⋯⋯⋯⋯⋯⋯⋯ □ □ □ □ □ 
14. 參與籃球活動可以自我超越或自我挑戰⋯⋯⋯⋯⋯⋯⋯⋯ □ □ □ □ □ 

※本問卷作答到此結束，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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